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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初美国实行的“延迟纳税”制度致使大量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设立在避税港的公司，并通过对利润的不作分配或少作分配来达到获取税收利益的目的。因此美国于1962年通过《收入法案》，在《国内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中添加F分部并规定：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英文缩略为CFC）的利润中若有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不汇回美国，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美国股东名下，与其他所得一并缴纳美国所得税。
至今美国CFC税制已有50年的历史，其中经历多次变革与更新，但却始终坚持界定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延迟纳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制定CFC税制的国家均以美国F分部为立法基础，而我国也在2008年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中引进了CFC税制。但整体而言，我国CFC税制对延迟纳税的类型界定不完全，存在多处模糊。因此笔者将基于对美国《国内收入法典》F分部和相关文献的研读，将从CFC、美国股东、推定股利、适用例外等关键要件着手，试图对“美国政府如何界定延迟纳税”这一问题做出系统的分析与总结，旨在对我国的CFC立法和实践方面提供可鉴之处。
从整体结构上，本文可分为三部分：引言、正文、总结。第一章为引言，包括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六章为结束语，将以标题形式简明扼要地阐述笔者对美国CFC税制的研究总结以及对我国CFC税制的具体建议。正文主体内容主要分布在第二章至第五章。
第二章主要通过对美国各相关机构的文件与报告的研读来完整地梳理美国CFC税制的立法背景，从而初步分析：美国CFC税制因何原因而产生；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制定CFC税制达到何种目的；以及美国CFC税制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国际影响。

第三章主要分析美国CFC税制中的纳税主体。弄清认定CFC和美国股东标准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美国CFC税制是如何判断所有权。因此在深入分析CFC和美国股东的判断标准、判断依据和标准运用前，本章将涵盖三类判断所有权规则，即直接、间接和推定所有权规则。
第四章将重点分析美国CFC税制中的纳税客体，即F分部所得和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F分部所得因其内涵范围广，可大体分为保险所得、外国基地公司所得、与国际联合抵制有关的所得、非法贿赂和回扣、源于与美国交恶国家的所得。其中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又可分为四类。在本章中，笔者将以美国《国内收入法典》为基础，对以上各类所得进行具体介绍并辅以实例，最后对其做出系统评析。
第五章主要解决美国CFC税制在实践运用中遇到的两个问题：适用例外与重复征税。为了节约税收征管成本和不影响正常的对外投资，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一些适用除外条款来免除部分CFC和其所得项目受到税制约束。而针对重复征税问题，笔者提出了四类CFC的外国税收抵免问题，并总结美国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供我国CFC税制的参考。
关键词：反避税  CFC  延迟纳税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ax Deferral implemented by the Unite States resulted in a large number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ransferring profits to companies established in tax havens and reaching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tax benefits by no or less profit allocation. In 1962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approval of the Revenue Act enacted Subpart F into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and articulated that even when not assigned or not remitted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profits attributable to U.S. shareholder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dividends in the same year and be included in the name of each U.S. shareholder together with other income subject to U.S. income tax .
So far U.S. CFC tax regime has a 50-year history, which goes through many changes and updates, but always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distinguishing acceptable and unacceptable tax deferral. Recently Subpart F has served as the legislative model for the CFC rules of most countries. And in 2008 China also enacted CFC rules into newly revised Corporation Income Tax Law Article 45. But an overall CFC rule of China defines incompletely on the type of tax deferral and there are many fuzz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tudy of U.S. Internal Revenue Code Subpart F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some key elements will be discussed including CFC, U.S. shareholder, constructive dividends and applicable exceptions. Aiming to offering the reference to China's CFC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does U.S. government define the unacceptable tax deferral" and make a conclusion.
The paper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body and summary. The first chapter served as an introduction includes the background,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Chapter 6 succinctly describ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made by the author and suggestions on Chinese CFC tax regime. The text of the main conten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Chapter 2 to Chapter 5.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ocuments and reports from the relevant ag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ter 2 sorts out completely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U.S. CFC tax regime. It then tries to analysis the reason that U.S. CFC tax regime arises from, the objectives that U.S. government wants to achie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part of U.S. tax regime during its development period.

Chapter 3 considers the subject in U.S. CFC tax regime. To clarify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FC and U.S. shareholder,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at how to determine ownership in U.S. CFC tax regime. Therefore this chapter will cover three rules for determining ownership, namely, direct ownership rule, indirect ownership rule and constructive ownership rule befor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FC and U.S. shareholder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 such as their criteria content, criteria basis and criteria application.

Chapter 4 focuses on the object of U.S. CFC tax regime, including Subpart F Income and Investment of Earnings in United States Property. With a wide connotation range, Subpart F Income could equal the sum of certain insurance income, foreign base company income, an amount equal to illegal bribes and kickbacks the CFC pays and income deriv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boycotts, income from unruly countries in U.S. disfavor. And foreign base company income could also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above income with examples and make comments on them.
Chapter 5 is mainly to solve two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U.S. CFC tax regime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exceptions and double taxation. In order to save the cost of tax collection and not to affect normal foreign investment, U.S. government developed a number of applicable exclusions to exempt some CFCs and their income items. About the double taxation problem, this chapter also talks about four types of CFC's foreign tax credit issues, concludes the solution of U.S. government and then offers the reference to China's CFC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Anti- Tax Avoidance   CFC  Tax D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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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
一、提出问题
随着1999年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境外投资规模日渐扩大。根据商务部的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688.1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13000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境外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为72.8%，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这3个国家或地区聚集了当年近七成的流量。
这揭示了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居民企业和个人利用避税港进行逃避税收的活动也在日益增多。

因此早在2008年我国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就在其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中重点阐述了有关于反避税的8条规定，其中第45条提出“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在《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的基础上出台《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在第八章中对受控外国公司税制规则做出了进一步具体的适用规定。这表明我国开始引进并且逐步完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防止纳税人通过在避税地建立受控外国公司规避或减少在国内的纳税义务。

然而同OECD国家相比，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我国的CFC税制才处于起步阶段，法律规定不够细化具体，适用标准仍需斟酌商榷，并且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大量漏洞与模糊之处。例如朱焱生（2008）在《完善我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中指出目前中国的CFC税制仅为框架性规定，在CFC的认定标准、适用地域范围和所得范围、所得的计算和归并方法、相关的重复征税以及豁免适用等均存在不足，缺乏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孙文婷（2010）《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及豁免条款研究》指出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的CFC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涉及CFC豁免适用条款的立法。

由此可见，要想完善我国的CFC税制必须要从规则界定、适用范围、计算方法和豁免适用等多个层面对其加以改进与优化。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积极学习与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笔者为何要系统地、全面地对美国CFC税制进行研究的原因。
二、研究意义

从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的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凭其健全的税制、规范的条款、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具体来说：

第一，中美两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排名前三位的经济体，两者所面临的经济、贸易环境均具有相似性，尤其在境外投资方面，两国均存在着巨大的海外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对于我国具有可借鉴性。

第二，回顾历史，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创立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的国家。早在1937年美国就有与受控外国公司相关的法律规定，并在1962年通过立法将CFC税制写入《国内收入法典》F分部。此后OECD国家均是以美国的立法框架为基础，建立本国的CFC税制。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具有“鼻祖”之位，其立法过程和税制具体内容可以为中国政府深入认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提供历史之鉴。

第三，关注当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3289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名列前茅的资本输出量，遍及全球的跨国公司活动使美国格外关心国际反避税问题。在2011年4月举行的国际税务管理论坛上，来自美国的发言人也就该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的实践理念同与会者进行了分享。因此无论在政策的制定、规则的适用还是征管的操作上美国总是处于先驱者的地位，它的最新发展与动态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前沿的视角。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我国在反避税工作上起步晚、经验少，因此国内对于CFC税制的研究者便相对较少，大多数文献主要出现于2000年之后。而就围绕CFC税制这一主题的国内文献来看，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如下五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撰写于2008年我国新《企业所得税》颁布之前，即我国尚未引入CFC税制时期，如陈新宇（2006）《为了“走出去”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宜缓行》；张美红（2006）《建立我国CFC所得课税制度的构想》，（2007）《我国CFC立法必要性探析》；龚振中（2007）《CFC税收管理制度的国际借鉴及本土化构想》；蒋帅（2007）《受控外国公司立法比较研究》等文献主要探讨我国建立CFC税制的现实原因和必要性，并结合国际做法设计我国CFC的税收管理制度。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CFC税制，因此上述论文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已经相对降低。

第二类文献或从法学角度，或结合国际具体案例，探讨CFC税制作为国内的反避税规则与税收协定的兼容性问题。包括陈延忠（2006）《从CFC立法看国内反避税法与税收协定的相容性问题》；姚小磊（2008）《CFC立法与税收协定的兼容性问题研究》；林德木（2009）《CFC税制与双边税收条约兼容性问题及中国因应对策》；张卫彬（2009）《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关系探讨—以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为视角》，《以英国Cadbury案为例分析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张卫彬（2010）《双边税收协定与CFC税制关系探讨--兼谈<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58条》；邵朱励（2011）《从日本一判例看CFC立法与税收协定的兼容性》。上述文献均揭示出，随着CFC税制引入我国税收国内法，如何处理CFC税制同税收协定，即国内法同国际协定的兼容性问题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

第三类文献撰写于2008年及之后，重点对我国现行的CFC税制进行评析，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包括吕东韬、韦伟（2008）《我国CFC税制立法探讨》；朱焱生（2008）《完善我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陈红彦（2008）《论我国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中的征税对象》；周金荣（2008）《关于新<企业所得税法>受控外国公司规制的探讨》；林德木（2009）《CFC税制评析与我国CFC税制的完善》；金戎（2009）《完善受控外国企业税制加强受控外国企业管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之“受控外国企业管理”》；宋兴义（2010）《我国CFC税制中存在的不足及完善》；周姗姗（2011）《简评我国CFC制度“积极所得豁免”的规定》等。随着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的颁布，部分上述文献中阐述的问题如CFC的界定、适用国家或地区的范围等概念性问题已经得到相应的解决，但是在纳税主体、纳税客体、适用例外、重复征税以及与税收协定的兼容性等问题上，我国CFC税制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类文献主要介绍世界各国CFC税制，在此基础上或总结各国做法或进行两两对比，为我国CFC税制提供立法经验。包括雷超（2001）《受控外国公司税收法律制度研究》；葛夕良（2004）《意大利的CFC税收管理研究》；张文春，张飞飞（2005）《受控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比较与借鉴》；周鹰（2006）《瑞典转让定价税制及CFC规则简介》；陈钟（2007）《美国受控外国公司立法初探》；武礼彬（2007）《受控外国公司所得税制度的比较与借鉴》；谭灵淼（2008）《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研究》；王亮华（2008）《国际税收中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张美红（2008）《美国CFC法律制度若干问题浅议--兼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的相关规定》；张卫彬（2009）《美国和德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比较》；赵晋琳，叶香丽（2009）《受控外国公司法规的国际比较研究》；方祺江，邵朱励（2010）《刍议CFC税制的国际经验与借鉴》等。就从与美国CFC税制的关联度来看，上述文献中仅有1篇对美国CFC税制进行了阐述，2篇将美国CFC税制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其他文献仅在文章主体部分对美国CFC税制进行简单叙述。从整体来看，我国国内对美国CFC税制的介绍不够详实系统，有待完善。

第五类文献从CFC税制中的具体一点，如课税所得、豁免规定进行深入探讨，归纳观点，旨在对我国的立法和实践提出建议。包括邵朱励（2008）《从企业所得税角度谈CFC立法中“可归属所得”的界定》；孙文婷（2010）《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及豁免条款研究》；周姗姗（2011）《简评我国CFC制度“积极所得豁免”的规定》。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就国内对美国CFC税制的研究状况而言，主要有以下不足：

第一、研究主题相关度低、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弱。自2000年以来仅有1篇文章，陈钟（2007）《美国受控外国公司立法初探》对美国CFC税制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与探析。多数文献由于写作主题的原因，对美国CFC税制仅在文章主体部分作为众多外国经验的一例进行简单介绍，不够详实具体。
第二、对外文资料的研究较为匮乏。在系统研读国内可供参考的资料后，笔者发现，大多数文献并没有直接翻阅或引用外文一手资料，而是基于已有的中文论文、书籍来介绍美国的CFC税制。这容易导致对美国CFC税制下的具体内容发生理解偏差、对新变化不能及时把握。
第三，大多国内研究者在对美国CFC税制进行介绍时，倾向于仅阐述税制规则的内容，而忽略对美国建立CFC税制的立法原因与立法目的的解读。在笔者来看，如若不完整地回顾美国CFC税制的立法背景，展开细节研究，不了解立法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那么对税制规则的理解也将是片面的，狭隘的，进而就会影响实践的借鉴意义。

基于国内文献对外文资料的较少引用与借鉴，笔者愿克服此不足，力争扩大对美国一手资料的阅读量，增进对英文原文的理解。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的国外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 从美国财政部官方网站www.irs.ustreas.gov获取的数据文本资料，例如美国财政部在2000年发布的政策报告《通过美国CFC获得的延期收入》（英文原名为The Deferral of Income Earned Through U.S.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2. 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及其财政规章。
其中《国内收入法典》分标题A第1章第N分章第III部第F分部对CFC进行了完整系统的评定，是笔者主要参考的文献之一。3. 外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与报告。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分析、观察法、举例分析、比较研究和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对美国CFC税制这一主题进行分析、梳理和解读，并据此为我国CFC税制的完善提供建议。

历史分析即在对美国CFC税制发展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角度分析美国CFC税制的立法背景、发展过程，从中概括出美国CFC税制的政策目标。

观察评析法即通过阅读有关美国CFC税制的历史资料、司法判例和关注BNA举办的国际论坛热点资讯，从而发现：1. 美国政府如何界定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中具体要件的概念，如CFC、“美国股东”、“推定股利”等术语；2. CFC税制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哪些适用例外的情况，遵循怎样的规则；3. 在当下对于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和同税收协定相兼容的问题，美国CFC税制作出哪些规定与调整。笔者不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还会提出相应评析。

举例分析即将美国CFC税制中的具体规则，如所有权判断规则等，结合实例来讲解、运用，从而保证将美国CFC税制中的规则阐述得清晰到位。

比较研究即在全面把握美国CFC税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CFC税制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包括CFC、纳税所得、纳税主体、避税港、豁免条款等逐一进行对比分析与解读，发现不足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结构安排

鉴于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回顾，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美国CFC税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对我国CFC税制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因此除去本章对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方法、不足与创新等做出系统介绍，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将分布在第二章到第五章：

第二章主要通过对美国各相关机构的文件与报告的研读来完整地梳理美国CFC税制的立法背景。从而初步分析：美国CFC税制因何原因而产生；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制定CFC税制达到何种目的；以及美国CFC税制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国际影响。

第三章主要分析美国CFC税制中的纳税主体。弄清CFC和美国股东的认定标准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美国CFC税制是如何判断所有权。因此在深入分析CFC和美国股东的判断标准、判断依据和标准运用前，本章将涵盖三类判断所有权规则，即直接、间接和推定所有权规则。由于在三种判断所有权规则中，推定所有权规则最为特殊，因此本章也将根据其它的具体内容对其进行细分，并结合实例阐述各规则在运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四章将重点分析美国CFC税制中的纳税客体，即F分部所得和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F分部所得因其内涵范围广泛，可大体分为保险所得、外国基地公司所得、与国际联合抵制有关的所得、非法贿赂和回扣、源于与美国交恶国家的所得。其中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又可分为四类。在本章中，笔者将以美国《国内收入法典》为基础，对以上各类所得进行具体介绍并辅以实例，最后对其做出系统地评析。

第五章主要解决美国CFC税制在实践运用中遇到的两个问题：适用例外与重复征税。为了节约税收征管成本和不影响正常的对外投资，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一些适用除外条款来免除对部分CFC和其所得项目的征税。概括而言主要有四类：E&P上限原则、5-70原则、高税率国例外规则、相同国家例外规则。而针对重复征税问题，笔者概括了四类CFC的外国税收抵免问题，并对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做出总结，以此为我国CFC税制提供可鉴之处。

第六章作为全文的结束语，将以标题形式简明扼要地阐述笔者对美国CFC税制的研究总结。
第四节  论文的不足与创新
相较于前人对美国CFC税制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本文系统且全面地对美国CFC税制的立法背景作出回顾，不仅指明CFC的立法原因——延迟纳税，同时也对延迟纳税的实现因素以及危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除此之外，本文还总结了美国政府制定CFC税制的立法目的，包括防止“避税地”的滥用、对被动所得征税、保证税制公平等。

第二，在分析美国CFC税制的适用要件时，本文注重对基础内容的介绍，从而为后续重点内容打下铺垫，以增进文章的易读性。例如在对“美国股东”进一步阐释前，笔者先将美国如何判断所有权的标准进行归纳总结并辅以具体实例，之后再逐一谈及界定“美国股东”的总体标准和个体标准；又如在谈及美国CFC税制可能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时，本文先对美国税法处理母子公司间的重复征税方法——间接抵免进行介绍，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美国CFC的外国税收抵免问题。
第三，在文章主体章节，笔者以标题的形式评析美国CFC税制下的纳税主体、纳税客体、豁免规定、税收抵免等要件。在点评的过程中，笔者不仅对评析内容作出具体解释，同时也根据点评内容逐一提出对我国CFC税制相应内容的借鉴之处。

但笔者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可能对美国相关制度的理解尚显浅透，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譬如缺乏运用计量模型对美国CFC税制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评估等。并且囿于文章主题，对其他OECD国家CFC税制的具体内容仅是简单提及与对比，未能进行详细介绍。若发现本文的不足之处，敬请师长及同学们批评指正。
第二章  美国CFC税制的立法背景
通常意义上，美国CFC税制（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Regime）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62年，以美国《国内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缩略为I.R.C）分标题A第1章第N分章第III部第F分部的颁布（简称为F分部）为标志。该分部首次提出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缩略为CFC）的概念，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得到相应的增补与完善。如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CFC税制已然成为美国税法中最复杂的制度之一。

在对美国CFC税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分析美国建立CFC税制的来龙去脉，即CFC税制的立法背景。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美国CFC税制作为一种反避税工具，它因哪一种避税行为而产生；二、该避税行为如何产生，对美国政府带来怎样的影响；三、除了打击避税行为，美国政府还希望通过CFC税制达到何种目的。四、美国CFC税制有着怎样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本章将主要围绕以上四个问题进行分析说明。

第一节  美国CFC税制的立法原因

在经济萧条和联邦财政赤字增大的压力下，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就职后向国会提出《税法修正案》，建议就居民纳税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收入以及来源于建立在避税港的实体的收入全面取消延迟纳税。该提议由于影响到美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遭到政客、企业的强烈反对。在重点考虑了避税地滥用、对被动所得征税、税制的公平和效率、美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等几个主要因素后，美国国会接受总统的部分提议，通过《税法修正案》。尽管该法案并未全面取消递延纳税，但国会认为至少应适当限制“延迟纳税”，特别是居民公司利用避税地进行的“延迟纳税”。
1962年《国内收入法典》增加F分部条款，其基本征税思路如下：CFC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不汇回美国，也要视同当年分配的股利，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与其他所得一并缴纳美国所得税。以后此项利润真正作为股利分配时可以不再缴纳所得税，这一部分当年实际未分配而视同已分配的所得，在外国缴纳的所得税可以按规定获得抵免。同时，F分部对CFC及其适用地域等都作了严格定义，极大地限制了纳税人通过在避税地或低税国建立CFC累积利润的延迟纳税行为。

上述史实表明，美国政府建立CFC税制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取消美国居民纳税人的“延迟纳税”。那么“延迟纳税”是什么呢？
一、“延迟纳税”的含义
2011年税收管理国际论坛（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orum）举办了主题为“CFC税制下的所得税征收问题”的研讨会。讨论中美国学者Herman Bouma对“延迟纳税”作出简明解释：它是指美国股东未在当期就其控制的外国公司获得的当期所得纳税，而是直到这些所得作为利润分配给美国股东或美国股东出售外国公司的股权时，美国股东才就这些所得纳税。

为了说明延迟纳税的问题，假定美国居民纳税人（母公司）拥有一家位于A国的控股公司（子公司）。某一纳税年度子公司获得500美元的所得且A国的所得税率为10%。纳税年度终了时，子公司将在外国缴纳50美元（500美元的10%）的所得税。如果子公司以股利的形式汇给美国母公司100美元，用剩下的350美元（500美元减去50美元的税，再减去100美元的股息）在外国进行利润累积或再投资，那么美国母公司必须就其获得的100美元股息向美国政府纳税，并且有资格要求对其子公司就这100美元已交过的外国所得税进行外国税收抵免。但是对于子公司在外国获得的，没有汇回母公司的350美元，美国母公司则无须向美国政府纳税。在此例中子公司留存的350美元收入没有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立即汇回美国，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汇回甚至不汇回，也就相当于美国母公司将获取所得并纳税的时间延后，这就是所谓的“延迟纳税”。

从短期来看，美国股东无需承担本土的任何纳税义务。因为它们对子公司具有控制权，可以通过管理安排将各纳税年度本应分配的外国公司利润累积在海外，从而制造一种美国股东在各个纳税年度内未从海外子公司获得收益的假象。即便在某一纳税年度，外国子公司将累积的利润汇回美国或美国母公司转售子公司的股份，从而美国母公司须就其获得的海外收益履行纳税义务。但从长期来看，美国母公司从设立外国子公司到真正获得分配股利而履行美国纳税义务的这段时期内，它实际上是将很早就应承担的税收义务往后延迟，从而能在一定期限内减轻公司税负。从货币时间价值的角度来看，美国母公司在延迟缴纳税款的这段时间内等同于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无息贷款。
二、“延迟纳税”的实现因素

居民纳税人利用延迟纳税来逃避税负绝非偶然之举，它的实现依靠着两点因素：一、美国税收制度的结构张力
，这为“延迟纳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行性；二，税收利益的驱动，这是美国居民纳税人采取“延迟纳税”行为的最直接原因。
（一）美国税收制度的结构张力

“延迟纳税”的实现是美国税法两个基本规则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全球所得征税规则（Worldwide Taxation Rule）和“公司面纱”规则（Corporate Veil Rule）。
1、全球所得征税规则
在对待所得税的征收问题上，美国政府兼用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原则与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居民管辖权规则的核心是：居民纳税人需要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就其全球范围内的所得纳税，即全球所得征税规则；而非居民纳税人，则仅需就其来源于美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上述规则的运用为CFC的组建提供了可能。由于外国公司不属于美国居民，无需就其全球范围内的所得向美国纳税。因此美国居民纳税人为了逃避其境外所得负担的美国税收，便通过在海外建立公司，将其境外所得进行转移，从而使该外国公司变成进行“延期纳税”的载体。

2、“公司面纱”规则

“公司面纱”是美国公司法制度中的概念。它认为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拥有广泛的权利，并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负责。
美国税法制度也尊重这一规则，即承认公司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和独立的纳税实体资格。因此对于公司的利润首先按其独立的纳税资格征收公司税，然后直到利润分配给股东时，才对股东就其获得的部分征税

“公司面纱”规则为美国居民纳税人进行延期纳税提供了结构框架。因为该规则将公司同股东分割开来，即只要外国公司不将利润汇回，美国居民纳税人通过外国公司赚得的收入就不必负担美国税收。

在上述两条规则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居民纳税人通过建立CFC进行“延迟纳税”成为可能。
（二）税收利益的驱动
二战后美国海外投资迅速扩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据统计，从1946年至1962年，美国的境外投资收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150%。（1946年和1962年的比率分别为0.4和1.0）
。1960年，即美国引入CFC税制的前两年，按销售额统计，全球最大的20家跨国公司中有18家是美国公司，全球GDP的40%来源于美国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公司所得税法定税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法定最高公司所得税税率由1940年的24%，逐步上升到1952-1963年的52%，并且在二战后保持相对不变。因此伴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美国居民公司需要负担的公司所得税也越加沉重。 
为了避免美国本土高税率带来的高税负，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跨国公司纷纷将利润转移到设立在避税港的公司，并通过对利润的不作分配或少作分配来达到获取税收利益的目的。从这些企业的角度来看，“延期纳税”的好处在于以下两点：首先“延迟纳税”给美国企业带来现值收益。假设折现率为10%，将一笔100美元的税款延迟5年缴纳，其支付时的税款现值仅为62元，相当于减少了38%的纳税义务。其次，在延迟纳税期内，外国公司将其本应分配而未分配的利润作为盈余借贷给美国母公司和其关联方，于是各关联方可以充分利用这笔尚未履行美国纳税义务的资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逐税收利益的渴望促使美国居民纳税人进行延迟纳税。
三、“延迟纳税”的危害
尽管美国在20世纪初期实行的延迟纳税制度在刺激对外投资，扩大海外贸易，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在低税国或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低税国或避税地以逃避美国税收，结果造成美国本土税收的大量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甚至侵蚀国内税基，从而严重侵犯了美国的税收权益。
第二节  美国CFC税制的立法目的
本节主要阐述美国政府建立CFC税制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美国当局于1962年颁布F分部后希望达成的目标。它们包括防止“避税地”的滥用、对被动所得征收、保证税制公平等。
一、防止“避税地”的滥用
CFC的避税安排一般是跨国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降低整体税负的中心环节。跨国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单一或多重目的的受控外国公司实体，综合使用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滥用税收协定等手段将股东居住国的利润转移到设置在低税国或避税地的CFC，并通过对利润的不作分配或少作分配来逃避美国本土的纳税责任，获取不正当的税收利益。
因此为了防止居民纳税人向设在避税地或实施税收优惠的国家（地区）的外国公司转移或累积利润，美国政府通过界定可接受的延期纳税和不可接受的延期纳税，使得CFC税制只针对那些为了逃税、避税而设立的公司。
二、对被动所得征税
F分部旨在对将美国CFC的所有消极所得纳入美国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而不管该所得是否经由避税地获得。
根据1962年美国参众两院对消极所得征税的解释，“尽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保证在海外开展的积极的美国商贸活动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活动一样须在平等的平台上竞争，但反对那些消极地接受投资所得的公司进行延期纳税。在此种情况下，税收的延期缴纳并不会对公司的竞争力造成影响。”

[image: image1.jpg]


三、保证税制公平
F分部的另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公平。肯尼迪总统曾在其1961年向国会递交的相关提案中指出：延期纳税破坏了美国纳税主体间的税负公平。

与条件相同的国内企业相比，境外投资企业常常利用延期纳税的手段以及在避税地建立基地公司规避本应缴纳的税款，逃避纳税义务。延期纳税使境外投资企业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来自美国政府的无息贷款，而在避税地建立基地公司则可以达到少纳税甚至不纳税的目的，这种现象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境外投资企业之间的税收不公平。因此肯尼迪总统认为，取消延迟纳税将有利于实现各纳税主体间更广泛的公平。
第三节  对美国CFC税制的概括总结
一、立法早且影响广泛

早在1937年美国就颁布了第一条反延迟纳税的条款，即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条款（Foreign Personal Holding Company，缩略为FPHC）。但由于FPHC条款涵盖范围较窄，仅针对美国自然人股东的消极所得，因此早在2004年它就已经被废止。 
  

美国CFC税制虽然出现得稍迟一些，以1962年《国内收入法典》F分部的颁布为标志。但相比之下，它扩大了纳税主体“美国股东”的范围，不仅针对美国个人也包含实体。此外在50年的不断更新与发展中，美国CFC税制不仅在国际上影响广泛，而且成为众多发达国家进行CFC立法的效仿对象。
例如，1972年德国以美国的F分部为原型建立CFC税制，以此来应对居民纳税人将特定类型的所得转移至避税地。同德国类似，法国也是以美国颁布F分部为动力于1980年制定CFC规则，对位于避税地或低税国的法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利润征税。

二、税制结构逻辑性强
美国CFC税制的逻辑性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CFC税制的规制结果同立法目的相吻合。根据2011年税收管理国际论坛的与会专家的意见：同欧洲国家CFC税制相比，美国CFC税制不仅影响更为深远，而且税制的内在逻辑也更为连贯。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CFC税制带来的结果是：国内居民纳税人通过建立CFC而获得的当期所得进行被强制性地征税。换言之，美国政府通过运用CFC税制使美国股东本应在当期缴纳的税收及时缴纳，从而化解延迟纳税的问题。相比之下，部分欧洲国家设计的CFC税制将本不应由母国征税的所得纳入CFC税制的征税范围，缺乏合理性。

其次，CFC税制的使用有步骤、有规律可循。具体如下：在使用CFC税制时，1.识别外国公司的美国股东是否满足控制条件；2.前一条件一旦满足，即可确定CFC，从而再接着界定纳税客体：包括F分部所得和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需注意的是，在界定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不同适用例外规则的运用；3. 计算推定股利，即明确应纳入当年美国股东总收入中的海外收入。
整体来看，上述步骤简单明晰，顺序衔接。尽管在实施单个步骤的过程中还需进行其他认定工作，但以上三个步骤可以从整体上帮助美国税务当局、纳税人还有学习者了解CFC税制的使用流程。
三、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其积极效果也颇为显著。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国部分海外投资企业会利用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中潜在的漏洞，在避税地建立基地公司进行延期纳税来逃避纳税义务。这一举动不仅使我国海外税收流失日益增大，也造成了我国国内企业和海外投资企业之间的税收不公平。

1997年1月1 日起实施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修订）》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所得如何课税做出了初步规范。根据第9条规定：纳税人来自境外的所得，不论是否汇回，均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纳税年度计算申报并缴纳所得税。由于该条规定粗略简单，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它不可算作严格意义上的CFC立法。
我国CFC税制真正立法应始于2008 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它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6-118 条、《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76-84条共同勾勒了我国CFC税制的整体框架，包括“控制”标准的界定、CFC税制的适用地域、归属所得的计算、豁免规定和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等。我国政府制定上述CFC条款，是期望逐步达到取消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延期纳税的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外投资税收不公平的现象。因此从制定CFC税制的背景来看，我国同美国具有相似之处。但相较于美国CFC税制，仔细考察我国的CFC规则，可以发现它们设计过于粗略，缺乏可操作性。从整体而言，主要有两大缺陷：一、未能有效区别对待非避税型CFC与避税型CFC；二、未区分CFC的积极所得和消极所得。基于上述评论，美国CFC税制对我国而言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后述章节不仅会对美国CFC税制的纳税主体、纳税客体、适用例外以及重复征税问题进行具体介绍与评析，而且还会通过对比其他OECD国家的CFC规则，总结美国CFC税制的独特经验，对我国CFC规则内的具体要件提出可行有效的修正建议。

第三章  美国CFC税制的纳税主体
在弄清美国CFC税制的立法背景后，明确何谓CFC就成为研究CFC税制的首要问题，即一家外国公司在满足何种条件下便可被认定为CFC。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957节（a）的规定：一家外国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的任何一天，其美国股东拥有该公司50%以上的投票权或股份价值，则可被认定为CFC。

通过以上表述可以发现，CFC的界定涉及到以下三个问题：1、何谓“拥有”（Own），即美国税法将会运用哪些规则来判定“所有权”（Ownership）；2、上述CFC定义表明，“美国股东”的界定直接关系到CFC的判定，因此成为“美国股东”需要满足哪些标准；3、为甚么对美国股东的投票权或股份价值限制在50%以上，其依据何在。因此本章将主要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与评析。
第一节  如何判断所有权
所有权的判定规则主要用于反映外国公司的股权归属情况。简易实用的判定规则不仅可以真实、客观地反映美国个人或实体对外国公司的控制程度，而且还可帮助美国税务机关快速找出“美国股东”。
根据《国内收入法典》第958条，美国主要运用三种规则判断所有权，即直接所有规则、间接所有规则和推定所有规则。
一、直接和间接所有规则
（一）“直接所有”和“间接所有”的概念
直接所有（Direct Ownership），顾名思义，即指单个美国人
直接持有外国公司的股份。但在统计单个美国人的持股时，除了需纳入其直接所有的外国公司股份，还不能忽略其间接所有的部分。
间接所有（Indirect Ownership）是指单个美国人通过一个或多个外国实体（合伙、公司、遗产或信托）来持有一家外国公司的股份。譬如，一个美国合伙人、股东或受益人持有外国实体A x%的股份，而该外国实体A又持有另一外国公司B y%的股份，那么外国实体A的美国合伙人、股东或受益人将被美国法典视为间接地拥有外国公司B （x%×y%）的股份。

（二）间接所有规则的举例
A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B是一家日本合伙企业，它拥有A公司40%的股份。C公司是一家拥有B企业90%的股份的美国公司。D是一名美国公民，持有C公司9%的股份。


 
图3.1  间接所有示意图-1
根据上述规则，A公司对于美国公民D和美国公司C来说，是一家设立在中国的外国公司。若此时计算它们对A公司的间接所有权时，可以发现：1.对于美国公司C来说，它通过日本合伙企业B间接拥有A公司36%的股权（40%×90%）；
2.对于美国公民D来说，它不存在间接拥有A公司股权的情况。原因在于：间接所有权的存在仅以外国实体为媒介，中间不可插入美国个人或实体。对于美国公民D来说，它与中国公司A之间不仅存在一个外国实体B，而且还存在一家美国公司C，因此它与中国公司A之间的间接所有关系被割裂。
以上计算反映了间接所有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间接所有权的计算必须止于第一个出现在所有权链条中的美国人。如图3.1中所示，在以中国公司A为起点的所有权链条中，美国公司C是第一个出现的美国人，因此间接所有权止于美国公司C，作为后继出现的美国公民D将不存在对A公司的间接所有关系。
（三）间接所有规则的不足
相较于直接所有规则，间接所有规则已经考虑到股份多层次持有的情形，但是仍有不足。以上例进行说明，假设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公民D增持美国公司C的股份达到80%，如下图所示：


D
图3.2  间接所有示意图-2
尽管美国公司的持股量增至80%，但是依据间接持有规则，美国公民D与中国公司A之间仍不能构成间接所有关系。但是根据图3.2，美国公民D凭借其持有80%的C公司股份，完全可以对该美国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再以美国公司C与中国公司A之前的间接所有关系为媒介，将影响传导至中国公司A。
此时，间接所有规则的局限性就一目了然：由于它必须以外国实体为媒介，因此就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所有权链条中那些较后出现的美国人对外国公司的控制程度。因此为了克服上述不足，就需要采用“推定所有规则”将分散的股权汇总计算。
二、推定所有规则
（一）“推定所有”的概念
为了防止人为分散股权情形的发生，即美国个人或实体通过在所有权链条中插入一个持股公司
来降低对外国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股水平，推定所有规则（Constructive Ownership）规定，将分散在与某股东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或实体手中的股权汇总计算，从而作为该股东拥有的股权。
以上表述体现了一种“归属”（Attribution）的思路，即在假定美国纳税人和其关联方有着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该纳税人可以视为拥有其特定关联方的特定股份。这种“归属”思路也正是推定所有规则的实现方式。
（二）“推定所有”的情形
在推定所有权的过程中，即如何进行“归属”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被推定对象、外国公司和它们两者之间的中介方
。被推定对象也可称为推定所有者（Constructive Owner），即外国公司的股权被推定由其所有。
结合《国内收入法典》第318节对推定所有规则的说明，可以发现上述三者间存在以下两种关系：一、线性关系：即被推定对象持有中介方股份，且中介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外国公司股份；二、三角关系：中介方同时持有被推定对象和外国公司的股份。无论是哪一种关系，中介方处于被推定对象和外国公司之间，在推定所有规则中起到媒介作用。此外被推定对象若是自然人，他（她）也需根据其家庭成员的持股情况被进行推定。因此依据以上表述，“归属”将会分为以下三类情形
：
1、家庭成员间的归属（Attribution from Family Member）
它是指将自然人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所有的股份归属至该自然人。这里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外）孙子女。此处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推定所有规则不适用于家庭成员为非居民外国人的情况。二是不可重复推定归属，即推定所有规则只可作用一次。
例如，A 被推定拥有由其母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某外国公司的股份，那么A 的配偶就不能再被推定拥有上述股份。
2、线性关系下的归属
根据所有权链条里中介方的类型，线性关系下的归属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1）源于透明实体的归属（Attribution form Transparent Entities）：
根据美国法典，透明实体包括合伙企业、遗产、信托和S公司。源于透明实体的归属具体指代以下情形：合伙人、受益人或 S 公司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某一透明实体（如合伙企业、遗产、信托或 S 公司）X%的股份：
A. 当透明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某一外国公司的股份超过50%时，假定持股比例为Y%，该透明实体的合伙人、受益人或 S 公司股东在上述外国公司的持股比例则推定为 X%；


图3.3  源于透明实体的归属情形A
B. 当透明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某一外国公司的股份不超过50%时，该透明实体的合伙人、受益人或 S公司股东在上述外国公司的持股比例则推定为（X%×Y%）。


图3.4  源于透明实体的归属情形B
（2）源于公司的归属（Attribution form Corporations）：此规则同上述（1）
的推定方式相似，也分为两种具体情形，但缩小了被推定对象的范围，即仅针对直接或间接持有某一公司的比例等于或大于10%的股东。


图3.5  源于公司的归属情形A


图3.6  源于公司的归属情形B

根据图3.3、图3.4、图3.5和图3.6，可以发现在线性关系下的归属有着这样一种特征：在计算被推定对象的推定所有权时，无论被推定对象是合伙人、受益人、S公司股东还是普通公司股东，只要当中介方持有外国公司的股份超过50%时，该中介方对外国公司的持股比例将被视为100%，那么被推定对象对外国公司的持股比例就等于被推定对象对中介方实际持有的股份比例。若当中介方持有外国公司的股份小于或等于50%时，该中介方对外国公司的持股比例将根据被推定对象对该中介方实际持有的股份比例，按比例地推定到被推定对象上。
上述特征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相较于中介方仅作为外国公司的普通股东的情况下，即中介方对外国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及50%时，一旦中介方对外国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50%，中介方就相应地转变为外国公司的关联方
，且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对外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会产生重大影响。而此时被推定对象无论是作为中介方的合伙人、受益人还是股东，也由此可以更容易地通过中介方从外国公司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3、三角关系下的归属
同2，根据关联方的类型，也可分为以下两类：
（1）归属至透明实体（Attribution to Transparent Entities）：税收透明实体被推定拥有由其合伙人、受益人或 S 股东（必须为美国人）在外国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

图3.7  归属至透明实体的情形
（2）归属至公司（Attribution to Corporations）：公司股东（必须为美国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X%超过50%，且公司股东同时直接或间接持有某一外国公司Y%的股份，则A公司被推定拥有上述外国公司Y%的股份。

图3.8  归属至公司的情形

三角关系下的归属反映了以下一种特征：当中介方与被推定对象有着共同的利益时，中介方对外国公司的股份可以完全归属至被推定对象。
那么何谓“共同的利益”？对于合伙人、受益人而言，由于合伙企业、遗产、信托作为非公司实体，合伙人、受益人承担的风险是无限的，它们的经济利益同合伙企业、遗产、信托等实体戚戚相关，所以这两方主体构成关联方关系，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而对于公司而言，当中介方作为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超过50%时，公司和股东之间就构成关联方关系，从而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一旦共同利益可以被确定，那么中介方持有外国公司的股份也就自然地被归属到被推定对象上。
（三）“推定所有”的评析
通过上述情形的介绍，首先可以发现推定所有规则是建立在直接所有和间接所规则基础上的，即美国当局是将中介方直接或间接所有的外国公司股权归属至被推定对象，而被推定对象也需同中介方之间有直接或间接所有关系。
其次，推定所有规则又超越了直接所有和间接所有规则。在推定所有规则下，所有权链条上主体的国别不受限制，这是它同间接所有规则最显著的区别。它不仅能将线性所有权链条上的权属关系真实、全面地揭示出来，此外它还能处理三角乃至多角的权属关系，从而帮助判定单个美国人是否为美国股东，乃至进一步判定外国公司是否为CFC。
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与下一章将要提及的“推定股利”（Constructive Dividend）没有必然关联。因为即便单个美国人因推定所有规则满足美国股东的标准，且外国公司被认定为CFC，但该股东若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CFC的股份，他（它）也就不必计算推定股利，从而也无需纳税。换句话说，单凭推定所有规则并不能产生推定股利。
第二节  如何判定“美国股东”和CFC
在CFC的定义中，美国股东作为一个重要的主体概念出现，说明它的界定对判定CFC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节将主要探讨“美国股东”和CFC的判断标准以及这些标准背后的制定依据。
一、“美国股东”和CFC的判断标准
首先，成为“美国股东”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美国人”（United States Person）这一身份。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957节（c），“美国人”主要包括美国公民、居民、合伙企业、公司，以及非外国遗产和信托。

其次，并不是CFC的所有美国居民股东都是“美国股东”。根据法典第951节（b）的规定，成为“美国股东”还需满足特定的持股比例条件，即单个美国人需直接、间接和被推定拥有外国公司10%或以上的投票权。符合上述条件后，该美国人才能成为“美国股东”。
 
最后，当所有被认定为“美国股东”的美国人合计拥有某一外国公司50%以上的投票权或股票价值时，该外国公司就可被认定为CFC。
需要注意的是，最初在判断美国股东合计控制权时，美国政府仅根据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然而《1986 年美国税务改革法案》（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将这一标准调整为根据其拥有的投票权或股票价值。其目的在于防止美国股东操纵外国股东按其意愿行使投票权来规避对CFC的认定。但在判断单个美国人是否构成美国股东时，其享有的投票权仍是唯一的标准。
不难发现，以上的标准是通过量化的数字来进行考量。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若将美国股东合计投票权或股份价值限制在50%以内似乎可以避免被认定为CFC。因此为了弥补量化标准可能存在的漏洞，美国政府还配合运用了实质控制标准来界定CFC。
根据《联邦税收法规》
的规定，纳税人通过某些人为安排，使非美国股东表面上拥有多数投票权，但其实际享有的利润分配比例却明显低于其持有的投票权，或非美国股东不能独立行使或不行使其投票权，或者美国股东有权决定外国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大部分，或者有权选举所有董事会成员，并且也有权直接或通过代理人打破董事会的僵局，或者在其他一般情况下能够间接地行使董事会的权力；在上述情况下美国股东已经实质性地控制了外国公司，而该外国公司将被视为CFC，而不管美国股东是否达到前述的量化标准。

二、判断标准的依据
美国 CFC税制的立法目的之一是有条件地取消延迟纳税，规制本国纳税人利用CFC进行避税，即对于CFC的美国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对其在该外国公司的特定所得，不论是否以股息形式汇回，一律记入当年所得征税。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CFC税制掠过了CFC本身，而将规制对象直指本国居民股东。这反映了“揭破公司面纱”规则（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在CFC税制中的运用。

所谓“揭破公司面纱”规则与第一章中提及的“公司面纱”规则相对应。它是指否定公司的独立实体地位和独立纳税资格。根据美国公司法制度的规定，揭破公司面纱的一般构成要件是：股东严重忽视公司形式，公司资本严重不足，公司独立实体地位事实上并不存在或不复存在，并且股东利用公司形式，逃避现存义务，将公司视为独立实体会许可欺诈或造成其他不公正的结果。

因此为了保证CFC税制针对的主体对象可以适用“揭破公司面纱”规则，在制定CFC的判断标准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一标准必须反映出美国股东是在利用外国公司的形式来逃避现存的纳税义务，并且外国公司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独立实体地位。唯有如此，美国税法才可认为外国公司和美国股东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经济实体”，从而才有可能揭破外国公司的面纱，对美国股东源于外国公司尚未汇回的特定所得进行征税。
而上述美国股东和CFC的判定标准中，既含有个体限制，即对单个美国股东的界定，也含有总体限制，即所有美国股东的合计投票权或股票价值超过50%，说明美国股东已对外国公司到达绝对控制。因此通过这样的判定标准界定出的外国公司才是CFC税制需要针对的对象，而采用实质控制标准界定的外国公司更是如此。
因此从反面来看，倘若某一外国公司不能满足上述标准，也就无需适用CFC税制。例如当所有美国股东的合计投票权或股票价值在某一外国公司已超过50%，但因股东人数过于分散，单个股东持有该外国公司的投票权均低于10%。在此种情况下，股东的控制权过于分散是无法操作外国公司进行避税活动的，因此该外国公司不应被认定为CFC。再如，当所有美国股东的合计投票权或股票价值在一家外国公司中小于或等于 50%，即便单个股东持股均超过10%，也不能认定该外国公司为CFC，因为此时的美国股东对该外国公司尚未到达绝对控制地位。
综上，CFC和美国股东的判断标准并不是随意制定，而是有理有据，可以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情况，找出CFC税制的规制对象。
三、判断标准的运用
以下案例
将综合运用到前节介绍的直接、间接和推定所有权规则，以及判定美国股东和CFC的标准。

UM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它直接拥有CT公司（外国公司）9%的股权和ME公司（美国公司）40%的股权。同时ME公司也直接持有CT公司6%的股权。而DW公司（外国公司）作为DU公司（美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直接持有CT公司剩下的85%股权。各公司的持股比例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保持不变。具体图示如下：
图3.9  CT公司案例示意图
根据上述背景，现分析ME、UM、DU三家美国公司是否是美国股东以及CT公司是否是美国的CFC：

首先对ME公司进行判断。根据示意图可以清晰发现，ME公司与CT公司之间存在直接所有关系，但不存在间接所有关系。至于推定所有关系，尽管ME公司、CT公司被同一家美国公司即UM公司控制，但由于UM公司对ME公司的持股不到50%，所以ME公司无须被推定拥有UM公司对CT公司的股份。综上，ME公司直接、间接、推定所有CT公司的股权总计为6%（6%＋0%＋0%），小于10%，故ME公司不是CT公司的美国股东。

再判断UM公司是否为美国股东：根据示意图可以清晰发现，UM公司对CT公司的直接所有权为9%；间接所有权为0%，因为根据间接所有规则，在图示右侧的所有权链条上，UM公司与CT公司被美国公司ME分割开，而间接所有的计算必须经由外国公司，因此UM公司不适用间接所有规则，而应转用推定所有规则。又因为UM公司对ME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10%，且ME公司对CT公司的持股比例小于50%，由前节对推定所有情形的介绍可知，UM、ME、CT公司应属于图3.6所示情形，所以UM公司被推定拥有CT公司2.4%（40%×6%）的股权。综上，UM公司直接、间接、推定所有CT公司的股权总计为11.4%（9%＋0%＋2.4%），大于10%。因此UM公司是CT公司的美国股东。
然后对DU公司进行分析。由图可知，DU公司对CT公司的股份直接所有0%，但间接拥有85%（100%×85%）。同时DU公司也适用推定所有规则，由于DU公司对DW公司持股大于10%，且DW公司对CT公司持股达到85%高于50%，因此根据图3.5，DU公司被推定拥有CT公司100%的股权。综上，UM公司直接、间接、推定所有CT公司的股权总计为185%（0%＋85%＋100%），远大于10%。因此DU公司是也CT公司的美国股东。

最后合计所有美国股东拥有的股权：UM公司和DU公司共计直接和间接拥有CT公司的股权数为94%（9%＋85%），推定拥有的股权数为102.4%（2.4%+100%），总计数为196.4%远大于50%。因此CT公司可被认定为受控外国公司。

第三节  评析纳税主体的适用范围

通过前两节对美国法典如何判定美国股东和CFC的介绍，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在界定CFC税制的纳税主体适用范围时，具有以下特征：
一、未规定适用地域范围

（一）具体解释
对适用区域作出规定通常是指对CFC组建地的所在国提出要求。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制定CFC税制的国家均会对CFC的居住国作出特别要求，将CFC税制仅适用于特定地域。

例如法国在界定CFC时，要求外国公司须建立在采用“特惠税收制度” （Privileged Tax Regime）的国家。即根据法国的所得税法，外国公司缴纳的应纳税额须等于或低于依照法国所得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的1/2。德国则规定CFC所在国的实际税率须低于德国实际税率的25%（虽然德国法定所得税率为15%，但由于各地政府还需征收12%的市政贸易税，实际税率相当于27%）。西班牙政府规定，海外实体应承担的外国实际税负须低于依据西班牙所得税法计算的税负的75%。由于西班牙公司所得税率为30%，因此正常情况下，西班牙CFC规则的适用区域将限制在实际税率低于22.5%的国家或地区。

由此可以发现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制定避税地或低税国标准，明确建立在此地的CFC才是法律规制的对象，从而将CFC税制仅适用于避税港或实行某类低税政策的国家或地区。而通过本章前两节的介绍分析，可以发现美国CFC税制仅对纳税主体的类型、控制程度等因素做出了详实的界定，而未对纳税主体所在的地理区域这一要素作出重点规定。
具体来说，美国政府是根据所得的性质，将CFC税制适用于全球范围的CFC，而不重点考虑所得的来源地是否属于低税国家或地区。换言之，美国CFC在其所在国承担的实际税率或实际税负与判断其是否适用CFC税制没有直接关系。相比较而言，将CFC税制适用于全球范围的受控外国公司显然比仅适用于特定区域更全面，但这将加大税务机关的征管成本。对此美国政府也做出相应调整，通过在F分部的免除条款中制定高税率国例外规则来降低征管成本与难度。高税率国例外规则规定：凡CFC在其所在国设有固定营业场所并从事营业活动的，只要其外国公司基地所得（不包括外国基地公司石油相关所得）和保险所得在其所在国适用的实际法人税率达到美国法人税率最高税率35%的90%以上，即大于31.5%
，那么CFC的外国公司基地所得和保险所得便不被纳入F分部所得。

综上所述，在圈定CFC税制适用的地域范围时，区分避税地和高税率国实际是两种相反的做法。前者将避税力量集中到重点区域，打击力度强。但可能会产生不公正的待遇：一、设在避税地或低税国的CFC 的某些真实合理交易产生的所得必须适用CFC税制；二、设在适用区域外的CFC的某些带有明显避税动机的交易所得却可以逃脱CFC立法的规制。而后者在划定范围时，结合所得的性质，着重将不可能进行避税的国家或地区排除在外，然后再针对剩余范围内的CFC进行征管。此举不仅保证CFC税制适用的地域范围的全面性，将全球范围内CFC纳入征管范围，实现公平的初衷，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征管难度与成本。

（二）借鉴之处
对我国而言，CFC税制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滥用避税地。基于此，我国《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第76条在对CFC进行界定时，间接地对CFC规则的适用地区也作出要求：受控外国企业是指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统称中国居民股东，包括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和中国居民个人股东）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低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率水平50%的国家（地区），并非出于合理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外国企业。

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根据前述规定，那么企业所得税实际税收负担率低于12.5% 的国家或地区将纳入我国CFC 税制的管辖区域。换言之，只有设立在实际税收负担率低于12.5% 的国家或地区的CFC才受到我国CFC税制的约束。对比OECD国家可以发现，我国CFC税制实际上是将CFC在外国所负担的实际税负同我国所得税的名义税率进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种方法比较的两个对象是不具有比较意义的，因为比较基础不一样。具体来说，名义税率不能反映相同类型的其他企业在我国的实际税负，从而也就无法准确判断我国股东控制的外国公司的实际税负是否确实比我国境内相同类型的其他公司低。因此，若简单地将外国公司的实际税负同我国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的1/2进行比较，事实上是无法真实地反映出CFC是否是在利用其所在国逃避中国税负。较为合理公平的方法是借鉴法国的“实缴税额对比法”，将CFC实缴的外国税款与假定它是我国居民从而应缴的税款进行比较，从而可以较为清晰地判定该CFC是否有利用避税地避税的目的。

除采用上述“实际税负对比名义税率法”外，我国国家税务总局还通过制定“白名单”的形式，从反面来进一步明确CFC税制的适用区域。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84条的规定，如果外国企业设立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非低税率国家（地区）可免于适用CFC条款的约束。 “白名单”上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和挪威等12个 国家。

此种方式类似于美国的“高税率国例外规则”，将部分国家和地区排除在CFC税制的适用范围以外，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去甄别那些设立在国际公认的避税地或具有特殊税收优惠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国公司。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各国税收政策是在时时变动的，若“白名单”中的国家出现税收优惠条款的更新或税率的变动，中国股东就可以利用这些变动而使其设在该国的外国公司承担的实际税负低于12.5%，从而达到类似于在低税区设立CFC的目的。

总体来说，尽管我国政府采用的“实际税负对比名义税率法”与“白名单”法目前还存在着漏洞与不足，但这些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简单易用。在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还无法企及发达国家的现阶段，这两种方法是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的。

二、控制主体的类型全面

（一）具体解释

CFC 税制的核心是将CFC 未分配的所得归属到本国居民股东的当期应税所得中进行课税，其目的在于规制本国纳税人利用CFC 避税，故CFC 税制的直接规制对象并非CFC 本身，而是CFC 的本国居民股东。因此对于纳税主体的类型，美国法典是参照“美国人”的概念作出规定，它不仅包括公司，还包括公民、居民、合伙企业、非外国遗产和信托等类型。而其他大多数OECD国家所确定的CFC税制的纳税主体也类似于美国，不仅包括公司，也包括个人和其他纳税人。只有英国、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只将公司作为CFC 税制的纳税主体。

比较而言，对控制主体的类型规定得越丰富全面，将越有利于保障CFC税制的适用完整性。仅将公司作为CFC税制的纳税主体，一方面会造成在界定CFC时会遗漏对部分居民个人控制的外国公司的管制；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国内投资者以个人或其他实体身份利用基地公司进行国际避税活动，为国内企业提供规避税负的途径。

（二）借鉴之处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7条对“控制”一词作出界定：
1、居民企业或者中国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外国公司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由其共同持有该外国公司50%以上股份；
2、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持股比例没有达到上述标准的，但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该外国公司构成实质控制。
依照上述条款的字面意义，可以发现我国的CFC必须是“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控制的”，那么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1. 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企业单独或共同持有5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外国公司；2. 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企业与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个人共同持有5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外国公司；3. 中国居民企业单独或共同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拥有事实控制权的外国公司；4. 中国居民企业与中国居民个人共同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拥有事实控制权的外国公司。
那么完全由中国居民个人（包括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控制的外国企业是否受我国CFC税制的管辖呢？
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没有反避税的专门条款，更未采纳CFC税制，因此依照我国现行的CFC税制以下两种情况将被排除：1.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个人单独或共同持有5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外国公司；2.中国居民个人单独或共同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拥有事实控制权的外国公司。由此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政府对于CFC税制的纳税主体类型，仅限于居民企业而不包括居民个人，这一做法与英国、西班牙等国较为相似。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海外投资实力的加强，居民个人从事海外投资比例会逐步增加。若CFC不包含完全由中国居民个人控制的外国企业，就会造成这些居民个人股东不受CFC税制的约束。这对我国的CFC税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因此为了构筑完整的CFC 税制，我国应效仿美国的做法，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加入包括CFC税制在内的反避税内容，与《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相互配合，从而防止我国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通过个人股东对外国公司控股来规避CFC税制的适用。
三、股权控制实质控制相结合

（一）具体解释

股权控制与实质控制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是量化标准与质化标准的配合与弥补。所谓量化标准，即是对总体股东或（和）个体股东的持股量通过规定具体数额来进行考量。而质化标准是为了避免国内股东通过刻意的人为股权安排来逃脱量化标准的认定，将具有实质性的控制纳入CFC税制的管辖范围。

在股权控制方面，美国政府选择总体标准（50%）和个体标准（10%）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认定“美国股东”。总体标准可以保证美国股东已对外国公司到达绝对控制。由于在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中，通常只有大股东才能对公司的决策产生影响，而小股东难以对公司施加影响，因此美国法典考虑到CFC的小股东一般缺乏避税动机，便通过个体标准将这些小股东排除在外。此时个体标准也可视为最低持股比例标准，即只有对CFC持股符合最低标准的居民股东，才应就其推定所得缴纳母国所得税。股权控制的总体和个体标准不仅有利于保证美国国内居民的正常投资，也有利于保证税收公平。

由于股权控制下的两个标准是相对明确稳定的，因此国内股东通过股权的微小变动就可以避免它的适用。为了弥补量化标准可能存在的漏洞，美国政府还配合运用了实质控制标准来界定CFC。

（二）借鉴之处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7条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77条，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在确定“控制”时已同国际接轨，不仅采用股权控制标准，也采用实质控制标准。

我国的股权控制标准规定：中国居民股东在纳税年度任何一天单层直接或多层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50%以上股份，方可认定为“控制”。可以看出，我国CFC税制对纳税主体不仅设置总体标准，也如同美国设有单个股东的最低持股比例要求，即只有持股达10%以上者，才需要对其海外投资所得进行归集，缴纳当期所得税。这一规定有利于将股东人数较多、股权较分散而我国居民股东难以支配和控制的外国公司排除在CFC税制的适用范围之外，帮助税务主管部门集中行政力量对付主要避税活动，减少CFC税制对我国居民正常跨国投资活动的阻扰。

实质控制标准即是用于判定有无事实上的控制。根据该标准，即使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持股比例不符合上述股权标准，但只要居民纳税人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某一外国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该外国公司也构成CFC。实质控制标准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股权控制标准的不足；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对实质控制标准进行适当细化，在实践过程中如何界定居民纳税人对外国公司的股份、资金、经营、购销拥有实际控制权仍是一个疑问。在此种情形下税务当局将会被赋予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在现实中容易引起税务争议。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建议通过颁布税收规章对实际控制权作出细化规定，以供居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参考。
四、多种方式判断所有权

（一）具体解释

通过本章第一节的叙述，可以发现美国法典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美国人对外国公司的股权持有情况，综合运用了直接所有、间接所有和推定所有三种规则。观察其他OECD国家，将直接所有和间接所有规则相结合运用的国家并不少见，但明确规定运用推定所有规则的国家却寥寥无几。

如前所述，推定所有规则是建立在直接所有和间接所规则基础上的。只有中介方与外国公司，中介方与被推定对象这两对组合同时具备直接或间接所有的关系时，才可将中介方对外国公司的股权归属至被推定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推定所有规则又超越了直接所有和间接所有规则。在推定所有规则下，所有权链条上主体的国别不受限制，所有权链条的类型不受限制，即可为线型，也可为三角甚至多角型，同时也包括针对自然人的家庭成员归属。全面丰富的推定情形对美国政府处理跨国集团下的复杂公司结构帮助甚大。此外从政府当局的角度来看，推定所有规则与直接所有、间接所有规则的综合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部分企业采用分散股权的方法规避CFC税制的适用，使CFC税制的打击范围更为全面。

（二）借鉴之处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的第77条规定：股份控制是指由中国居民股东在纳税年度任何一天单层直接或多层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50%以上股份。中国居民股东多层间接持有股份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中间层持有股份超过50%，按100%计算。

若从字面上理解上述规定，那么我国在判定所有权时仅采纳直接所有与间接所有规则。但同美国相比，中国在间接所有规则的运用过程中并未规定中介方必须是外国公司，因此当中介方为中国居民、公民、公司时，从理论上来看也应该可以使用间接所有规则。并且在多层间接控制环节，中国政府采用“透视法则”将持有股份超过50%的中介方视为透明体，这相当于美国推定所有规则下的线性关系归属，它有利于将分散在股东与关联方的股权汇总计算。

但是同美国相比，我国CFC税制首先缺少针对自然人的推定情形，即家庭成员的归属。这主要是由于我国CFC税制尚未将居民个人纳入纳税主体而带来的缺失。其次它忽略了三角关系下的归属。这说明在复杂的跨国集团结构下，我国立法者可能只考虑到中国居民股东作为控制者而出现在所有权结构中，并未料想到它们和CFC也可能会置于同一个中介方的控制之下。若我国政府能对这两种分散股权的方式有所规定，那么便可从更客观、更真实的视角来全面地反映中国居民股东在外国公司里是否存在重大利益。

第四章  美国CFC税制的纳税客体
一家外国公司被认定为美国CFC，并非必然导致其全部所得都成为纳税所得，从而失去延期纳税的可能。根据《国内收入法典》，美国CFC税制规制的客体对象仅是受控外国公司的“推定股利”（Constructive Dividend）。
“推定股利”表达了以下一种推定规则：当美国CFC获得法典规定的收入时，美国政府将视同美国股东获得了股息而应承担纳税义务，而不管该CFC是否进行了利润分配并将股息汇回美国。于是CFC税制通过要求美国股东申报“推定股利”而防止了延期纳税的可能。
根据法典的规定，“推定股利”主要源于以下两部分：F分部所得（Subpart F Income）和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Investment of Earnings in United States Property）。因此本章将主要围绕这两大部分的的构成和推定股利的计算进行分析与说明。

图4.1  推定股利构成图

 第一节  F分部所得
根据法典的第952节，F分部所得包括五部分，即保险所得、外国基地公司所得、与国际联合抵制有关的所得、非法贿赂和回扣、源于与美国交恶国家的所得。

根据对它们的属性分析，可以简单地将以上五种所得分为三类：一、与特殊业务有关的所得：保险所得；二、与经济因素联系的所得：外国基地公司所得；三、与政治因素联系的所得：包括与国际联合抵制有关的所得、非法贿赂和回扣、源于与美国交恶国家的所得。其中对CFC应用最多、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外国基地公司所得。

图4.2  F分部所得构成图

一、外国基地公司所得

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包括四类
：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外国基地公司服务所得、外国基地公司石油相关所得。
其中外国基地公司最重要的所得来源渠道是向CFC组建地以外的国家或其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即通过购买、销售、租赁等业务开发票并在账面上反映业务流程，以并无实际意义的中转贸易活动为媒介，把美国公司的销售利润和其他来源的利润通过转让定价转移至CFC所在国。


图4.3  外国基地公司所得构成图

（一）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
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包括消极所得，如股息、利息（和其等价物）、年金、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来自各类投资的净利得，如商品、外汇、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资产。
但CFC因真实营业活动且来自非关联方的租金、特许权使用费不被囊括在内。
此外，商品交易商、证券交易商、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大部分收入也不被视为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收入。

美国税法还规定了以下两类情形产生的所得不属于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情形一，CFC与其关联方位于相同的国家，且该关联方对大部分位于其组建地的营业财产进行日常维护，那么此时CFC从该关联方获得的利息和股息排除在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的范围外。上述例外反映了，由于CFC因真实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所得可不被视为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那么CFC来源于其关联方（如子公司）的真实经营活动的所得同样也可被排除在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的范围外。情形二，关联方因使用CFC所在国的财产而支付的租金或特许权使用费不属于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
同其他四类所得相比，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的移动性最强，美国股东可以很轻易地将此类所得转移至低税国。
（二）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
它是指CFC因销售（或购买）生产（或消费）的货物而获得的来源于CFC组建地以外的国家的所得。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交易客体为动产，换言之，不动产交易不会带来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
第二，交易所得来源于以下四种情形之一
：从关联方处购买动产再销售；购买动产再销售给关联方；作为关联方的代理人购买动产；作为关联方的代理人销售动产； 
上述前两种情形也包括CFC销售自有动产的情况；而后两者情形中，CFC作为关联方的代理人从事交易活动需要签订佣金协议。无一例外的是，这四种情形里CFC的关联方必须作为交易主体出现。
第三，交易结束后购买方须在CFC组建地以外的国家（地区）使用、消耗或处置购入动产；
第四，制造、生产、培育或提取工序（以下将统称为制造过程）须发生在在CFC组建地以外的国家（地区）；

第三条与第四条规定突出了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的实质：一旦美国跨国公司将基地公司建立在同其生产职能、经销职能无经济关系的国家时，美国政府可以对该基地公司的销售所得行使征税权。如果证实制造过程发生在CFC组建地，那么该CFC的销售所得将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
 
因此为了避免CFC的销售所得被纳入征税范围，美国母公司通常会将部分经济职能转移至CFC，例如经销职能，如果商品仅在CFC组建地销售，那么该笔销售所得将不会成为征税对象。美国母公司还可将其部分生产职能转移至CFC，从而不管经销商、消费者在哪国，该笔销售所得也不会成为征税对象。因此在实践中美国股东经常会同税务当局就商品制造过程的发生地产生争议。
假设具有生产职能的CFC在其他国家建立销售分公司，并将其产成品交由该销售分公司进行经销。若销售分公司处在一个低税国，且CFC所在国不对该销售分公司的所得征税，那么根据此前业已介绍的内容，该CFC的销售所得不仅不会被认定为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而且还很可能被全部转移至位于低税国的销售分公司。
为了应对此种情形，美国政府制定了“分支机构“规则
：第一，CFC在其组建地以外的国家（地区）建立分支机构；第二，CFC所在国不对该分支机构行使征税权；第三，分支机构所在国的实际税率（1）至少比CFC所在国的实际税率低5%；或者（2）不高于CFC所在国的实际税率的90%。一旦上述三条规定同时满足，美国税法会将该分支机构视同为独立的CFC，其所得也将归入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

（三）外国基地公司服务所得
它是指CFC因提供技术、管理、工程、建筑、科学、技能、工业、商业或其他类似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佣金、费用。外国基地公司服务所得的认定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CFC须在其组建地以外的国家（地区）提供服务；第二，CFC为关联方提供服务或代关联方提供服务（以下称为关联方服务）。
需注意的是，首先服务提供地应根据服务人员在提供服务时的地理位置判定。如果部分服务发生在CFC所在国，剩余服务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那么服务所得将依据不同服务时间和相对价值进行分摊。其次，一旦当关联方为CFC提供实质性的协助，例如通过监督管理、提供工艺技能、技术人员、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不包括外国公司建立时的认缴出资）、关联性租赁或者其他直接协助方式 ，上述第2条就成立。而条款中的关联方服务具体指CFC接受关联方的报酬，提供相应服务，且该服务的提供或是为了履行关联方的契约义务或其他责任，或是作为关联方销售交易的组成部分。
当CFC因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任一种提供服务，即便上述两个条件都满足，CFC获得的所得也不可被认定为外国基地公司服务所得
：一，在销售或交换产品前提供的相应服务，且该产品由CFC制造、生产、培育或提取，例如设备销售前的兼容性测试；二，为了销售或交换的实现而提供的服务，即便销售或交换最终没有实现。
如果同销售或交换相关的服务发生在销售或交换实现之后，且提供的服务也满足上述认定条件：即提供的服务发生在CFC组建地以外的国家且服务内容里含有关联方服务，此时由此服务带来的所得即可被认定为外国基地公司服务所得。例如，CFC为其母公司销售的产品向消费者提供保修服务。
（四）外国基地公司石油相关所得
它通常包括从CFC组建地以外的国家取得的，因加工，运输，分配，出售从石油或天然气里提取的矿物而获得的收入，或因提供相关服务或处置相关资产（例如钻油井架）而获得的收入。
但是以下三类收入不属于外国基地公司石油相关所得
：一，来自石油、天然气蕴藏国的所得；二，CFC或其关联方因某一国家的使用或消费需求而在该国出售石油、天然气或初级产品获得的所得；三，来源于飞机或船只燃料补给国的收入，即在该国飞机或船只补给石油、天然气或初级产品等燃料；
此外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原油日均产量低于1000桶的生厂商免除纳税责任。

二、保险所得
 1962年F分部颁布前，一些美国公司通过建立海外受控保险公司（Foreign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也被称为离岸保险公司）为其集团内部的经营活动、资产和人员提供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并将支付给该保险公司的保费作为税前费用扣除。
因此一旦发生风险保险，离岸保险公司将获得来源于其组建地以外的国家的承保收入。直至离岸保险公司将利润作为股息汇回美国境内时，美国母公司才确认收入。事实上美国母公司在实践中将此笔收入推迟纳税长达很多年，从而达到逃避美国税负的目的。因此为了应对此种避税安排，美国国会特将保险所得纳入F分部所得。

作为F分部所得的组成部分，保险所得是指为发生在受控保险公司所在国以外的风险进行保险、再保险或签订年金合同而获得的所得。
值得注意的是：一，保险所得不仅包括来源于关联方的承保收入，也包括来源于非关联方的承保收入。二，风险是否发生在受控保险公司所在国以外的国家（地区）取决于保险的类型。如财产保险的风险发生地即被保财产的所在地；责任保险的风险发生地即被保活动的发生地；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的风险发生地即被保人的居住地。

此外，当上述保险所得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超过75%时，法典对离岸保险公司认定为CFC的标准进行了降低：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的任何一天，美国股东拥有外国保险公司25%以上的表决权或股份价值时，该保险公司便可认定为CFC。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关联方保险所得（Related Person Insurance Income，缩略为RPII）。它具体是指离岸保险公司因承保其组建地以外的国家的风险而获得的由该离岸保险公司的持股人或关联方支付的所得。一旦离岸保险公司获得此种所得，任何持有该离岸保险公司股份的美国人即可被认定为“美国股东”，即无须满足认定“美国股东”的个体标准，而所有“美国股东”合计拥有该离岸保险公司25%以上的投票权或股票价值时，此种所得便可作为F分部所得，并且该离岸保险公司便被认定为CFC。
三、与政治因素相关的所得
接下来的三类所得将不同于上述两类。美国政府将它们纳入F分部所得并非是出于反避税的目的，而是主要用来惩罚不遵守美国法律的冒犯者。
（一）抵制所得
将抵制所得归入F分部所得源于1976年的美国《税收改革法案》。为了惩罚那些支持阿拉伯人抵制以色列人的公司，国会决定将从涉及某些国际抵制的国家的经营活动中取得的收入纳入F分部所得，并且这些经营活动的收入不享受税收抵免的优惠。
（二）非法的贿赂、回扣、其他支出
1977年的《外国行为腐败法案》将支付给政府公务员、雇员或事实上的代理人的非法贿赂和回扣也列为一项新的F分部所得，尽管商业贿赂既不是母公司的实际收入，也不能作为费用扣除。
但美国政府未作限制的商业回扣、贿赂和支付并不作为F分部所得。由此可见，同其他类型的F分部所得相比，美国法典也将公司的现金流出或费用作为一项收入。
（三）源于与美国交恶国家的所得
美国政府对来源于不受美国认可、已断交或未建交、或为国际恐怖活动提供支持的国家的所得也列入F分部所得。这些国家包括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苏丹和叙利亚。

 第二节  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
一、征税依据

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当CFC增加其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时，即便在同一纳税年度该CFC没有获得F分部所得，美国股东仍需根据其增加的盈余来推定应得的股利，承担税负。
由此可以发现，在此种情况下推定股利的产生并不取决于CFC如何赚取所得，而取决于CFC如何运用所得。
通常情况下，盈余的出现意味着支付股利的能力。因此一旦CFC增加其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美国当局会认为CFC是有能力支付股利给股东的，此时增加的用于投资美国财产的盈余将被视同间接汇回的股利。因此“推定股利”除了来源于CFC的F分部所得，也包括来自CFC直接或间接投资于美国财产的未分配盈余的增加值。

二、“美国财产”的界定
根据法典第956节（c）（1）的规定，“美国财产”包括：
一、位于美国的有形财产，除非CFC将其出口至外国或在外国使用，或主要在外国进行的交通活动中使用，或将其用于勘探、开采、移动或输送海洋或美国大陆架底土的资源；

二、符合“美国股东”要求的国内公司或美国股东直接、间接或被推定拥有至少25%投票权的国内公司的股份或债券；

三、非法人团体的债务，但美国政府债券、银行存款、因出售或加工而获得的应收帐款除外；

四、CFC获得的或研发的为在美国使用的任何专利、著作权、发明、模型、设计、秘密工艺以及类似财产权的使用权。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在一个纳税年度中，CFC只有在上一纳税年度的基础上增加对美国财产的盈余投资才会导致推定股利的产生。又由于CFC在当期可以使用的盈余一定是来自以前年度积累的E&P和当期新增的E&P，所以法典第956节（a）（2），（b）（1）规定，利用盈余进行投资的增加额不可超过CFC以前年度和当期的E&P之和。

举例
：PE公司是一家2010年初在百慕大组建的美国CFC。截止2010年底，PE公司的平均资产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4.1  2010年PE公司的平均资产

	具体科目
	金额（单位：美元）

	（1）持有美国母公司开出的长期票据
	20000

	（2）银行存款
	50000

	（3）存放在美国的固定资产

（注：指供公司职员使用的汽车）
	70000

	（4）持有美国母公司的其他子公司的股票
	30000

	（5）美国政府发放的国库券
	40000

	（6）发放给非关联美国合伙企业的贷款
	10000

	（7）源于非关联美国人的应收账款
	60000


假设PE公司在2010年度未产生F分部所得，根据前节“美国财产”的界定，科目（1）（4）、（3）、（6）分别满足规则二、一、三。因此PE公司的在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为130000美元（20000＋70000＋30000＋10000）。若在该年度PE公司的P&E为125000美元，那么PE公司应确认源于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的推定股利为125000美元。
第三节  “推定股利”的计算
根据法典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当一家外国公司至少连续30天满足CFC的标准时，“推定股利”才存在，并且“推定股利”仅归属于CFC的美国股东，而非所有持有CFC股份的美国人。
在每个纳税年度内，美国股东应在当年外国公司作为CFC的最后一天
，根据当日其直接所有或间接所有的股份按比例计算推定股利。
因此当外国公司在同一纳税年度内继续被认定为CFC时，美国股东无需计算推定股利。
但为了防止美国股东在尚未就推定股利履行纳税责任前就已将CFC的股份转售，旨在将原本应纳入当期利润征税的推定股利变为资本收益，从而适用较低税率，逃避税负。美国法典第1248节的规定，美国个人或实体，一旦在出售CFC股份前五个会计年度内的任一时点满足美国股东的认定条件，其转售CFC股份的利得将视同股利进行征税。
据此可以得出，个人或实体只要在某一纳税年度的任何一天成为CFC的“美国股东”，便需要计算“推定股利”。

根据第三章对CT公司的案例分析，可知CT公司在下图中有两位美国股东分别为UM公司和DU公司。其中UM公司直接拥有CT公司的股权数为9%，推定拥有的股权数为2.4%；而DU公司间接拥有CT公司的股权数为85%，推定拥有的股权数为100%。
假设CT公司当年的F分部所得为100000美元。UM公司和DU公司应根据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权数按比例分摊推定股利，因此UM公司应得的推定股利为9000美元，DU公司应得的推定股利为85000美元。

图4.4  CT公司案例示意图

以下将分别说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单个美国股东如何计算源于F分部所得和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的推定股利。
根据美国法典，单个美国股东源于F分部所得的推定股利（记为CDF）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一、在外国公司作为CFC的最后一天该股东直接所有和间接所有的股份比例，记为OD&I；二、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外国公司作为CFC的时间长短，记为TCFC；三、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美国股东未持有CFC的股份的时间长短
，记为TUS；四、F分部所得的大小，记为SFI。
（等式4.1）
上式中，TY代表纳税年度中的天数。
对于一些CFC，它们需要通过某些调整来避免部分所得重复计算推定股利，即这些所得在赚取时作为F分部所得计算推定股利，然后在被用于投资时又作为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再次计算推定股利。
因此在计算源于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的推定股利时应注意扣除这类所得。
同前述，将外国公司作为CFC的最后一天该股东直接所有和间接所有的股份比例，记为OD&I；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外国公司作为CFC的时间长短，记为TCFC；此外将在该纳税年度中的美国财产平均额，记为PU.S.；该股东按持股比例已税的F分部所得，记为TSFI；该股东在以前年度已纳税的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记为TEU.S.；当年该股东须纳税的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记为EU.S.。
（等式4.2）

第四节  评析纳税客体的适用范围

一、交易法识别纳税所得

（一）具体解释

目前国际上已有20多个国家运用CFC税制。根据这些国家的实践，通常有两种途径可用于确定适用CFC制度的所得范围，分别是：交易法和实体法，也有文献称之为“瑕疵所得路径”（Tainted Income Approach）和“瑕疵实体路径” (Tainted Entity Approach)。

所谓交易法，是指对每一项交易产生的所得进行分析，以确定该所得是否应适用CFC税制。而实体法是指，将外国公司作为一个实体，如果外国公司满足CFC的认定条件，那么其全部所得将被整体性地划归至股东，在股东居住国征税；如果不满足，则其全部所得免于适用CFC税制。因此交易法与实体法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只将非积极经营所得归属于居民股东，而后者不对CFC获取的所得进行分类，利润可能全部也可能都不归属于居民股东。
通过本章对美国CFC税制纳税客体的分析，可以得出美国采用的是交易法。美国政府通过在个案中对所得进行识别，以确定某笔所得是否属于F分部所得，从而再对归属的所得进行征税。根据美国学者Bruma的阐述，现行F分部下的纳税所得可以分为广义的三类：一、特定的“消极所得”
；二、CFC因与关联方交易而产生的所得，包括因积极地真实地营业而获得的所得；三、因某些“恶劣行径”而获得的所得，比如与国际联合抵制有关的所得、对外国政府工作人员的非法贿赂和回扣以及源于与美国交恶国家的所得。
从法理上看，交易法比实体法更具合理性。因为实体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难免造成CFC某些合理交易产生的所得也必须适用CFC税制，或者CFC某些明显带有避税动机的交易所得却可以逃脱CFC立法的规制。而交易法考虑每一笔交易的特点，关注每一笔所得产生的真实原因，从而做出恰当的判断。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实体法最大的优势在于节省行政成本，税务机关无须对逐笔交易进行审核。并且一旦当外国公司构成适用CFC税制的主体时，该公司的所得可以全部被纳入适用范围，从而有效应对各类避税手段。而相较之下，交易法的税制设计繁复，税务机关在对复杂的案件进行判断时需要耗费大量人、财、物力。另外交易法在不断创新的税收筹划手段面前又十分脆弱。因为专业的税务人士可将所得转移到避税港，但又使其不属于瑕疵所得的任何一个类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运用交易法是以牺牲一定的行政效率来换取纳税人之间的公平性，体现出美国政府再制定CFC税制时的最初目的。

（二）借鉴之处
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4条规定：中国居民企业股东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控制的外国企业主要取得积极经营活动所得，可免于将外国企业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利润视同股息分配额，不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的当期所得。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可视为对《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中的“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的一种补充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已经提出“积极所得”的概念，但却没有通过更具体的条例指出“积极所得”的内涵与范围，更没有对“积极所得”和“瑕疵所得”（Tainted Income）
进行区分。但相较于实体法而言，我国目前的规定已有进步，它从法律上保证会放弃对CFC的积极营业活动所得的征税权，而不会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在CFC满足设立在实际税负低于12.5%的国家或地区的条件时，就将CFC的全部所得纳入征税范围。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我国政府并未完全取消延期纳税，对于企业因合理经营需要而产生的延期纳税持允许态度。但对比交易法，我国政府又尚未理清“合理的经营需要”的内涵，从而也就无法对纳税所得进行严格的定义与区分。因此可得出，目前我国CFC税制在确定纳税所得时，尚处于“实体法”和“交易法”的中间状态。
目前这种状态的主要特征是“积极所得“的举证责任转嫁到中国居民股东，从而节约税务部门收集国际税收情报的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符合我国目前的税务征管水平。但从长远利益出发，随着我国海外投资不断扩展，运用交易法来甄别纳税所得性质并将其归类，可有利于国内纳税人的积极海外投资，从而获得更大的税收回报。
二、纳税所得分类详细

（一）具体解释

从整体框架看，美国CFC税制对纳税所得分类详细且全面，它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F分部所得和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其中F分部所得内部又包含五类所得，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CFC的F分部所得涵盖范围广，不仅包括因经济因素产生的所得，如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和保险所得，也考虑到某些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非法支出，如抵制收入、非法贿赂和回扣以及来源于与美国交恶国家的所得。
第二，在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大类下，美国CFC税制会将因关联方交易而产生的积极所得纳入征税范围。这一举措主要出现在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服务所得和石油相关所得这三类中。由于国际社会对待关联交易的通常做法是将其适用转让定价条款，所以美国CFC税制的这一规定在所有设置CFC税制的国家中是独有的。

第三，F分部所得不包括CFC因其在美国的商业贸易而获得的源于美国的所得，除非美国对CFC的这笔所得免税或低税。由于美国CFC税制的立法初衷是为了针对避税型公司，促使其美国股东可以及时缴纳当期税负，从而避免延迟纳税现象的产生。因此一旦CFC有来源于美国的所得，这些所得会被美国当局立即征税，这部分所得同其他F分部所得相比也就没有避税的可能。
此外，《国内收入法典》也将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纳入征税范围，以此将CFC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增加额视为股利分配。美国学者Bouma指出，这一作法将对CFC投资美国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主张废除此条款。并且设有CFC税制的其他国家中也未制定类似条例。在笔者看来，从法理角度出发，盈余的出现意味着支付股利的能力。所以一旦CFC增加其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这从侧面表明CFC事实上是有能力支付股东股利的，此时美国政府将CFC增加的用于投资美国财产的盈余视为间接汇回的股利，也是具有道理的。但从经济角度出发，这一条款的适用势必会对海外公司投资美国财产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美国国内吸引外资。但是否需要废除，还是取决于美国当局的政治考虑，是增加企业竞争力更重要还是保持税制公平、防止避税更重要。

（二）借鉴之处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尚未明确“积极所得”的内涵，也没有对“积极所得”和“消极所得”进行区分，那么我国对纳税所得的分类自然也是空白状态。基于此，若希冀我国CFC税制在现阶段可以像美国那样对纳税所得层层分类，详细定义，自然也是妄谈。

所以我国应依据自身情况，综合借鉴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做法，根据所得的性质区分“积极所得”和“瑕疵所得”，并主要将消极所得和基地公司所得纳入征税范围。其中消极投资所得主要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而基地公司所得是指CFC取得的除上述消极投资所得以外的其他类型所得，主要包括基地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财产和提供劳务而产生的销售所得、服务所得、货运所得等，从而进一步保证反避税与鼓励海外投资之间的平衡。
三、具体规定适用时间

（一）具体解释

在CFC税制中涉及到时间的问题有以下两个：1.外国公司是否一被界定为CFC时就立即适用CFC税制；还是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外国公司须满足CFC条件达到几日后才可适用于CFC税制。换言之，成为CFC与适用CFC税制，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时间间隔。2.母国股东需在一个纳税年度中持有CFC的股份达到几日后，才需计算推定股利并缴纳母国税额。与第一个问题相似，此问关注的是，成为“美国股东”（纳税主体）与真正进行纳税之间是否有差异。
根据第三节的介绍，美国法典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当一家外国公司至少连续30天满足CFC的标准时，“推定股利”才存在，此时只要在该纳税年度的任何一天美国个人或实体满足“美国股东”的标准，便须就其推定股利承担税负。
上述规定从时间角度对美国CFC税制下的“控制”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明确了外国公司成为CFC的时间条件和纳税主体持股的时间条件。其中“连续30天”的条件说明，在美国税法下，外国公司在成为CFC后并不是第一时间就须适用CFC税制。它实际上是排除了短时间满足CFC条件的外国公司，从而保护美国居民纳税人的不具有避税目的的正常海外投资。而针对“美国股东”的任一时点要求则防止了美国股东试图在尚未就推定股利履行纳税责任前将CFC的股份转售的情况。
（二）借鉴之处
通过阅读我国CFC税制下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立法者对于前目提出的两个涉及时间的问题并未给出具体回答，而税务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又将如何处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鉴于此，我国可以在效仿美国做法的同时，不妨将成为CFC与适用CFC这两个概念化二为一，通过对《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的修订，直接明确地规定外国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必须连续30日满足受控条件才构成CFC。而对于中国居民的持股时间规定，可采纳“任一时点”的要求，即只要该居民在一纳税年度中控制过CFC便可承担纳税义务。 
四、准确计算推定股利
（一）具体解释

在对各个股东就其分配到的推定股利计算应纳税额时，无论其推定股利是源于F分部所得还是源于投资于美国资产的盈余，美国法典综合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在外国公司作为CFC的最后一天，单个美国股东直接所有和间接所有的CFC的股份比例；2. 外国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作为CFC的时间长短；3. 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美国股东持有CFC的股份的时间长短；4. F分部所得的大小或股东在当年新增的投资盈余额。
将上述时间因素、比例因素融入推定股利的计算，可以保证真实、准确地计算出美国股东在某一纳税年度因控制CFC而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精准地计算每个股东的应纳税额。

此外，对于那些在赚取时作为F分部所得计算推定股利，然后在被用于投资时又作为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再次计算推定股利的所得，美国法典也作出相应规定，试图通过某些调整来避免这部分所得的重复计算推定股利的问题。 
（二）借鉴之处
我国《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0条规定：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的视同受控外国企业股息的所得，应按以下公式计算，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视同股息分配额×实际持股天数÷受控外国公司纳税年度天数×股东持股比例。同美国在计算国内股东应纳税额时考虑的各种因素相比，上述公式存在一个问题，“视同股息分配额“如何计算。
对于这个问题，若按照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似乎只能将CFC当年的税后利润作为“视同股息分配额”，但假设我国可以清晰区分CFC当年的“积极所得”和“瑕疵所得”，那么毫无疑问，积极所得理应被排除而只需将瑕疵所得纳入视同股息分配额中，但CFC以前年度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是否也需纳入其中呢？对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分段计算，以外国公司满足CFC条件的时间为截点，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等若在此截点之前形成，则无需纳入；若是在之后形成，则需纳入。例如，若CFC的控制权未曾发生改变，只是由于中国股东未按规定申报从而导致税务机关没有及时认定CFC，那么在此种情况下，从外国公司满足CFC条件到税务机关发现并认定其为CFC的这段期间内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应当纳入当年的视同股息分配额。

第五章  美国CFC税制的实践运用
第一节  美国CFC税制的豁免规则
根据实践，美国CFC税制并没有消除所有的延迟纳税，即并非所有美国的CFC或CFC的所得项目绝对适用于CFC税制。为了节约税收征管成本和不影响正常的对外投资，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些适用除外（或称为适用豁免）的条款，即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CFC或CFC的所得项目免受CFC税制的约束。
一、E&P上限规则
E&P的英文全称为“Earnings and Profits”。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
，E&P代表着公司对股东进行盈余分配的经济能力。在性质上，E&P更接近于公司的会计利润，它包括不征税收入、各项扣除，即类似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的“收入总额”这一概念而非“应纳税所得”。

所谓“E&P上限规则”是指在一纳税年度内，CFC的F分部所得不能超过当期E&P。
换言之，E&P为当年的F分部所得设定了最高数值，从而限制了美国股东的推定股利的大小。

在计算当年E&P时，根据美国税法规定，需要注意以下三点：首先，允许CFC从E&P中减除其分公司以前年度的亏损结转，但该分公司须与CFC位于同一国家。
其次，若当年CFC发生非法贿赂、回扣和其他类似支出时，CFC需将此类支出加回E&P。
最后，若因为CFC所在地的法律限制，例如对当地的货币兑换成美元进行限制，那么美国政府认为部分所得因客观原因被锁定在海外，无法汇回本土，此时E&P可以扣除这部分锁定所得。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E&P上限规则存在一漏洞：即在某一纳税年度，美国股东只需减少E&P，使之小于F分部所得，就可以使超限的F分部所得无须去计算推定股利，从而逃避部分纳税负担。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美国税法规定，本年度超限的F分部所得须在下一纳税年度进行结转。纵然当期E&P的过小可能会使股东在当年逃避部分纳税义务，引起货币时间价值的问题，但超限所得的结转至少不会使股东无限期地逃避掉这部分纳税负担。

例如，UP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2010年在墨西哥建立一家全资子公司S公司。经计算2010年和2011年S公司的F分部所得和E&P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5.1  2010年和2011年S公司的F分部所得和E&P

	
	2010年
	2011年

	F分部所得
	200
	220

	当期E&P
	170
	250


2010年S公司支付了一笔10美元的非法回扣，从而减少了当年的E&P。根据上述内容，该笔回扣须加回，从而使2010年的E&P调增为180美元（170+10）。因为2010年的F分部所得大于E&P（200＞180），所以只有180美元的F分部所得可以进入推定股利的计算，剩下20美元的F分部所得须结转至2011年，即在2011年F分部所得须增至240美元（220＋20）。假设在2011年，墨西哥政府限制货币兑换，只有230美元可以汇回。尽管当年S公司的E&P高至250美元，但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2011年F分部所得中可以被确认的部分只有230美元。因此在2010年和2011年UP公司可以确认的推定股利分别为180美元和230美元。

二、5-70规则

5-70规则其实是由两个子规则构成，分别是微量例外规则（De Minimis Exemption）和总括规则（Full Inclusion Rule）。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均针对的是外国基地公司所得（排除外国基地公司石油相关所得）和保险所得。

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如果CFC的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和保险所得的合计数小于以下两项中的较小者：（1）总收入的 5%，或（2）一百万美元，则该CFC将被视为无外国基地公司所得或保险所得而享受微量免税优惠。
微量例外使得美国税务机关能够忽略小额的F分部所得，从而集中力量应对更为严重的避税行为。

相较于微量例外规则，总括规则则是另一个极端。它规定：倘若CFC的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和保险所得（在尚未扣除各项费用前）占总收入之比超过 70%，那么全部收入将被视为F分部所得。

例如，美国居民纳税人M先生在危地马拉设立一家公司SA。在进行费用扣除前，SA公司赚取保险所得、外国基地公司劳务所得和其他所得分别为50万30万和20万美元。尽管SA公司的保险所得和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合计为80万美元，小于100万美元，但由于这两项的合计在总收入中占比已高至80%，远大于70%。因此此时应对SA公司采用全部适用规则，将它100万美元的总收入全部视作F分部所得。假设SA公司可以扣除的费用为85万元，那么M先生需要确认15万元（100－85）的推定股利。

尽管总括规则简单易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总括规则的使用对象是进行独立核算的实体，比如子公司。因此一旦美国股东运用自选规则（Check-the-box Election）
，将CFC的身份变为分公司时，就可将该CFC的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和保险所得纳入母公司的经营核算体系中，从而降低CFC的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和保险所得占其自身的总收入比例，以避免到达70%。


图4.4  全部适用规则举例-1
例如，在上图4.4中CFC1是美国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CFC2又是CFC1的全资子公司。

首先，对CFC1进行分析。CFC1在未扣除相关费用前的各项所得总计为100美元，其中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占9%（9÷100），不适用前述的5-70规则。因此美国母公司源于CFC1的推定股利应为1美元。然后再分析CFC2。由于CFC2的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占其全部所得的比重达到71÷（71＋29）=71%＞70%，故根据前述的全部适用规则，CFC2的其他所得也应并入F分部所得，从而此时美国股东因间接持有CFC2的全部股权而须确认的推定股利为11（8＋3）。那么美国股东的推定股利合计为12美元。

若美国母公司选择把CFC2的身份由CFC1的子公司变为CFC1的分公司，那么情况会有所改变。在CFC2成为分公司后，其所得应全部并入CFC1，具体数值如下图所示：


图4.5  全部适用规则举例-2
此时CFC1的各类所得总计为200美元（80＋120），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占总收入为40%（80÷200）小于70%。因此美国母公司现在须确认的推定股利下降到9美元。

三、高税率国例外规则
高税率国例外规则也仅适用于外国公司基地所得（同样也不包括外国基地公司石油相关所得）和保险所得。判断高税率国规则的客观标准为：凡受控外国公司在其所在国设有固定营业场所并从事营业活动的，只要其所在国的实际法人税率达到美国法人税率最高税率35%的90%以上，即大于31.5%（35%×90%）
，那么该受控外国公司便被认定为位于高税区，没有避税的可能性，则可推断该外国公司的设立并非在于规避本国税负，其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和保险所得不必适用受控外国公司税制。

高税率国例外规则注意到美国投资者将跨国所得转移到设立在高税率国家的公司是不经济的，无法达成避税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外国子公司在当地一般具有真实的经济活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CFC税制仅针对避税型公司，对于那些不是以减少税负为目的的CFC并不适用。
四、相同国家例外规则
相同国家例外规则主要针对的是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它通常由股息、利息、租金以及特许权使用费构成。
依据该规则若CFC的股息或利息是来源于其关联公司，该关联公司与CFC是根据同一国家法律在同一国家成立并组建，且该关联公司用于贸易与经营的资产的实质部分都位于该国，则该股息或利息无须被纳入 F 分部所得。该规则同样适用于CFC从其关联公司收到因使用在CFC成立地所属国的财产而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
但如果付款者或与付款者关联的CFC的F分部所得因为支付利息、租金或特许权使用费而减少，则这一例外不适用。

这一免除条款的内在逻辑是，由于CFC税制的核心是避免延期纳税，即本国居民将在某一国产生的收入转移到另一国，因此从定义上看，来自相同国家的支付不符合避税地递延纳税的实质。另外，当外国公司与其关联方都位于同一司法管辖区时，一般而言收入方与支付方受相同税制的约束，进行收入转移的税收利益很小。
五、对我国CFC税制的借鉴

根据我国《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4条：中国居民企业股东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控制的外国企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于将外国企业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利润视同股息分配额，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的当期所得：1. 设立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非低税率国家（地区）；2. 主要取得积极经营活动所得；3. 年度利润总额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非低税率国家（地区）免除具体是指，若中国居民股东控制的CFC设立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和挪威等12个国家，可将该CFC的归属所得计入其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这一条款与美国的高税率国家例外规则类似，因为上述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水平同我国相当，将CFC设在这些国家，基本上可以推断该CFC在当地一般具有真实的经营活动，且国内股东不具有规避本土税负的意图。

免除积极经营活动所得是设置例外规则的核心内容。通常情况下，CFC在海外从事经营会同时取得积极所得和瑕疵所得。但正如前所述，我国尚未明确地区分这两类所得的内涵与范围。因此在使用积极经营活动所得例外规则时，征管当局应着重从经营实质性和避税动机两个方面出发，对行业、主营业务、人员、资产、风险、收入构成等因素作出相应规定，从而使企业的积极经营活动所得与其参与经营活动的程度相挂钩。
当年度利润总额低于500万人民币时，CFC的国内股东可以免除纳税义务。这相当于美国CFC税制中的微量例外规则。对年度利润微小的CFC进行豁免，不仅可以减少适用CFC税制的负面效应，也可以节约税务管理机构的征管成本。
综上所述，我国规定的以上三类情形已经初步相当于美国CFC税制下的豁免条款，并且分别对应于高税率国例外、积极所得例外和微量例外。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反避税与正常海外投资间的关系，也符合我国目前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尽管目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越来越多，但总体经营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较弱，部分企业在海外设立CFC并非仅出于避税动机，还可能基于国际竞争的合理需要。因此仅对上述三类情形给予例外也反映了我国所界定的适用除外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我国纳税人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此，我国政府在对CFC的经营实质进行判定时，不仅要着眼于个体，还要从全局视野审视商业安排的实质，从而进一步拓宽CFC税制的适用除外范围。可以通过借鉴其他OECD国家的经验，增加规定无避税动机豁免、公开上市豁免等情形。例如，张美红在《美国CFC法律制度若干问题浅议——兼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的相关规定》（2008）中提出无避税动机豁免：如果我国居民股东能够证明CFC有关交易活动并非出于规避我国税收的动机，且满足以下5项条件，则该交易活动的所得可以豁免：1. 在东道国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2. 在东道国有适当的从业人员，并且能有效管理其商业活动；3.在东道国投资，且实际从事与东道国有密切经济联系的营业活动；4. 其所从事的有关业务活动必须是与非关联人交易。5. 非从事禁止性行业如批发业、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航运业及航空运输业等。再如林德木在《CFC税制评析与我国CFC税制的完善》（2009）中提出股票公开上市交易豁免，具体指如果CFC的股票在国际公认的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并且其一定比例（譬如40%以上）的股票为公众所持有，那么，该CFC可以免受CFC税制管制。该项豁免的理由在于，如果CFC相当数量股票为大众所持有，那么该公司就较有可能从事正当营业活动。
第二节  美国CFC税制与重复征税问题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美国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收入法典》几经修改以便适用日益复杂的跨国公司结构和交易。而CFC税制的广泛运用也使得CFC潜在的延期纳税收益被暴露，其美国股东的推定所得须纳入美国当局的税收管辖范围。因此“CFC的外国税收抵免”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税收问题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本节首先介绍美国间接抵免的一般规定，然后再分析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四个可能导致重复征税的问题。

一、间接抵免的条件

通常情况下，美国税法允许居民纳税人抵免其在纳税年度直接缴纳的外国所得税（即直接抵免），也允许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抵免虽不是由其自己缴纳但视为由其缴纳的外国所得税（即间接抵免）。不过美国公司要求简接抵免一般是在收到其外国子公司支付的股息后，但根据法典第960节的规定：在外国公司是CFC、美国公司是“美国股东”的情况下，如果CFC的所得根据第951节（a）的规定应被并入美国公司的所得中予以当期征税，则并入这些所得就如同美国公司从CFC收到股利，适用第902节的规定。

法典第902节规定：如果一美国公司在纳税年度从其拥有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外国子公司收到股息，则被视为缴纳了对应于这些股息的由该子公司（就其公司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被视为由美国公司缴纳的外国所得税的数额，还可因外国子公司的下属公司缴纳外国所得税而得到相应提高，即在每一层子公司向其母公司支付股息时，母公司被视为缴纳了对应于这些股息的由其子公司缴纳的所得税，如果：1.每一层母公司直接拥有其子公司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2. 美国公司间接拥有外国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3. 从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第一层）算起，最低一层外国公司为第六层；4. 从第四层其，外国公司为CFC，美国公司为CFC的美国股东。

由此可见，在确定间接抵免的过程中，明确美国公司对外国公司和上一层公司对下一层外国公司的控制权程度（10%与5%）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前章对美国股东的界定，可以发现CFC与美国股东之间的控制程度完全满足上述规定。但由于美国股东拥有CFC的股份数在一纳税年度中可能发生变动，因此美国税收规章明确，美国股东必须在收到股利时拥有CFC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此外，根据《国内收入法典》规定，美国股东间接抵免的外国所得税，必须是CFC在其达到10%和5%股权要求后缴纳的。
一般来说，只有美国公司才可以要求间接抵免，因此以上所述仅是针对“美国股东”为公司的情况。但如果CFC的“美国股东”为个人时，也可作为例外，允许间接抵免。根据第962节（a）规定，当个人作为CFC的“美国股东”时，在其就当期并入的所得选择适用公司税率后，以公司待之，适用上述第960节和902节规定，可以要求相应的间接抵免。
二、CFC的外国税收抵免问题

第一，推定股利承担外国税收的抵免问题。在法律上美国股东与CFC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经济主体，股息与利润也是不同的纳税客体。但是从经济渊源上，股东分得的股利来自CFC的利润，它们属于同一税源。美国CFC税制因采用“刺破公司面纱”规则对国内股东来源于外国公司的推定股利征税，从经济上说，相当于对外国公司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征税，从而导致经济性双重征税。因此为了避免重复征税，美国政府规定美国股东可就其来自 CFC的推定股利所负担的外国所得税进行间接抵免。

第二，在美国股东根据推定股利负担美国税负后，CFC将这些利润真正分配给美国股东时，美国当局是否对该笔股利征税。由于CFC的F分部所得或者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在未以股利形式分配给美国股东之前，就已经虚拟地划归到美国股东的应税所得之中，从而负担税负。因此当CFC真正将这些利润分配给美国股东时，如果美国再次对该股利征税，那么就会产生重复征税问题。对此，美国政府对于该股息减免税待遇。此外若美国股东在实际收到股利且被CFC所在国征收预提税时，虽然对美国股东而言这笔股息不再是应税所得，但美国政府仍允许该预提税进行抵免。

第三，美国当局如何处理美国股东因转让CFC股份而获得的资本收益。与前述问题二类似，当美国股东在就推定股利缴纳应负税额后，又将其在CFC拥有的股份转让给他人而产生资本收益时，如果美国对该资本收益征税，同样会产生重复征税问题，因为该资本收益中体现了已经视为划归给纳税人的未分配利润。对此类重复征税问题，美国政府仍旧给予减免税待遇。
但若美国股东在尚未就推定股利履行纳税责任前就已将CFC的股份转售，旨在将原本应纳入当期利润征税的推定股息变为资本收益，从而适用较低税率，逃避税负。为了抑制此类行为，法典第1248节的规定，美国个人或是实体，一旦在出售CFC股份前五个会计年度内的任一时点满足美国股东的认定条件，其转售CFC股份的利得将视同股利进行征收。若未满足上述条件，即对于从未成为美国股东的美国人，转售的利得仅视为长期资本利得。
第四，因同时适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CFC税制而产生的双重征税问题。例如：美国公司A拥有某国公司B的所有股份，B公司拥有设立在避税港并取得消极所得的C公司的所有股份。若某国也设立CFC税制，则该C公司的消极所得会同时归属A公司和B公司，即美国对甲公司征税，某国对B公司征税。尽管看起来，美国应给予B国已征税款抵免，但是美国也可能坚持认为C公司的消极所得是从美国获得的，因而应当由美国征税。对于此种情况，美国尚未明确规定消除重复征税的办法。

三、美国CFC税制与税收协定

1962年当美国率先颁布CFC税制时，美国已对外签订了21个双边税收协定，其中有16个协定明确规定有如下保留条款：虽有税收条约的规定，但是美国保留对美国居民和公民的征税权。尽管美国国会担心CFC税制可能会与这些税收协定相冲突，并且美国财政部也承认直接对外国子公司所得征税会违反美国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但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Dillon确信：由于税收协定中有保留条款，美国依据CFC税制对CFC的美国股东课税不违反美国所签订的税收协定。
并且在颁布CFC税制后，美国在税收协定中都列入类似的保留条款。譬如，1984年4月30日签订的中美两国双边税收协定的议定书也有类似规定。另外，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双边税收协定属于自执行条约，无须通过国内立法转化即可直接适用，而且依据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第2款，美国对外签订条约与美国国会制订的联邦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者发生冲突时，将根据后者优于前者来适用。因此，美国将一项特殊的协定超越条款（specific treaty override）加入其CFC税制中。因此以上这两种措施便可以确保美国法院在诉讼中不会做出CFC税制不与税收协定相冲突的判决。

四、对我国CFC税制的借鉴
（一）有关重复征税问题

我国CFC税制在征管实践中遇到的重复征税问题，其实同前述美国CFC税制下的四类外国税收抵问题相类似，主要涉及四种情形：1. 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所承担的外国企业所得税；2. 已按视同股息分配征税后作实际利润分配；3. 居民企业股东已按视同股息分配征税，在取得CFC实际利润分配前，将其持有的CFC股权转让；4. 两个实行受控外国企业税制的国家对同一受控外国企业的归属所得征税的。

由于我国目前对于避免源于同一经济来源的重复征税问题也采用的是间接抵免法，即分国（地区）不分项的限额抵免法。因此如何解决上述四个问题，其实途径也类似：首先对于已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按照所得税法或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抵免。第二，对于已按视同股息分配征税后CFC作实际利润分配，将不再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第三，当居民企业股东已按视同股息分配征税，在取得CFC实际利润分配前，将其持有的CFC股权转让而取得资本利得时，应将其已负担的税收从资本利得收益应纳税款中可以扣除。原因在于股权转让的资本收益中包含了已按视同股息分配征税的应分配而未分配利润。第四，目前还没有较好的应对之策，两国的税务当局只能通过调解协商来解决。

（二）与税收协定的兼容问题
通过对前目的介绍，可以发现，为了避免CFC税制与现行税收协定相冲突，“美国一方面在CFC立法中规定条约超越条款；另一方面在所有已经生效的税收协定中包含保留条款，保留对其居民和公民征税的权利”。
从而在保证本国税收利益的前提下，减轻国际重复征收。

在处理我国CFC税制同税收协定的兼容性问题时，可以效仿美国的两种做法：一、在税收协定中订入保留条款，如“虽有税收协定的规定，但是中国保留对美国居民和公民的征税权。”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或直接在税收协定中规定中国可以依照CFC税制对本国居民进行课税。如果采取这种做法，我国除了在将来谈判签订新税收协定时力争列入这种保留条款，另外我国还必须与已签订的税收协定的缔约国对方进行逐个重新协商谈判，当然能否重新协商成功还值得怀疑。二、通过法律修订程序，在CFC 税制中加入条约超越条款，明确规定虽有税收协定的规定，但是中国保留对中国居民的所得进行课税的权力。防止逃避税正在发展成为双边税收协定的宗旨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条约超越条款必须具备严格的适用前提，即只有在纳税人的有关交易安排构成“税收滥用”行为和具有明显逃避税动机的情形下，我国的CFC税制才不受有关税收协定条款的影响。否则，随意运用该条款可能引致缔约国对方的不满，中国将承担违反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家责任。

第六章  总结
第一节  对美国CFC税制的研究总结
美国CFC税制始于1962年，以《国内收入法典》 F分部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的颁布为标志。从其整体发展过程来看，笔者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
美国CFC税制在其50年的历史里历经多次变革与更新，且呈现出一种日渐严格的趋势。它由最初希冀限制所有类型的延迟纳税逐渐发展到详细界定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延迟纳税，从而逐步地明确CFC税制的打击范围。此外美国政府也在不断地运用新的规则与方法，例如透视规则、自选规则等，从而保证规制范围的合理有效。并且通过前述章节的研究分析，可以归纳出美国在区分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延迟纳税时采用了以下一种思路，即在制定CFC税制时紧紧围绕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并通过对这两个关键要件做出严格且细致的规定来保证税制适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首先，在纳税主体方面，美国税法要求本国居民股东在外国公司具有控制地位或拥有主要利益。为了客观地界定CFC，真实地反映居民股东的控制地位，美国《国内收入法典》按以下四个纬度对“控制”（Controll）一词作出了全方位的定义：

1、控制主体的类型：F分部在规定CFC的控制主体时，参照了法典中“美国人”的概念，不仅纳入了公司，还将进一步将主体范围扩展至公民、居民、合伙企业、非外国遗产和信托等类型。因此美国CFC税制下的控制主体类型包括个人和实体两大类。
2、实施控制的方式：股权控制与实质控制相结合。所谓股权控制，即是对总体股东和单个股东的持股量规定具体数额来进行考量。而实质控制则是为了避免国内股东通过刻意的人为股权安排来逃脱股权标准的认定，将具有实质性的控制方式纳入CFC税制的管辖范围。

3、控制主体的范围：对运用股权控制的股东而言，美国税法运用总体标准（50%）和个体标准（10%）来圈定纳税人的范围。个体标准指单个美国人需直接、间接和被推定拥有外国公司10%或以上的投票权，才能成为“美国股东”。而总体标准是指所有“美国股东”的合计投票权或股票价值超过50%时，该外国公司才可被认定为CFC。只有上述两条标准同时满足时才存在CFC税制下的控制主体。

4、控制时间的长短：它主要包括外国公司成为CFC的时间条件和控制主体持股的时间条件两个方面。美国法典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当一家外国公司至少连续30天满足CFC的标准时，“推定股利”才存在，此时只要在该纳税年度的任何一天美国个人或实体满足“美国股东”的标准，便须承担税负缴纳税款。

第二，在纳税客体方面，美国政府运用交易法识别CFC税制下的纳税客体。根据美国税法，CFC税制的纳税所得不仅可以划分为F分部所得和投资于美国财产的盈余，也可划分为源于经济因素的所得和源于政治因素的所得。但总体来说，美国CFC税制主要约束以下两类经济性所得：

1、CFC的消极所得：这里提及的消极所得主要包括股息、利息、年金、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来自商品、外汇、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资产的净利得。这一部分所得在美国税法下主要是指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所得。

2、基地公司所得：这一类所得主要是指属于设在避税地或低税国的基地公司的非真正营业所得，即通过并无实际意义的中转贸易活动为媒介，把美国公司的销售利润和其他来源的利润通过转让定价转移至CFC所在国。这一部分所得主要包含外国基地公司销售所得、服务所得、与石油相关所得。而其他类型的对外商业活动如从事生产活动所得，即便存在延迟纳税现象，也不受CFC税制的约束。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通过具体区分延迟纳税的主体和客体来界定需要规制的CFC，并在实践中结合运用相应的豁免条款，包括E&P上限规则，5-70规则、高税率国例外规则、相同国家例外规则，和防止重复征税的税收抵免规定，来保证CFC税制适用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制定CFC税制的最根本目的——约束不可接受的延迟纳税。

第二节  对我国CFC税制的具体建议

在未来我国不妨借鉴美国上述思路，对CFC税制进行完善时也着重从纳税主体与客体方面出发，以美国CFC税制作为参照范本做出以下改革：
首先，围绕纳税主体我们可以关注以下四点：

1、控制主体的类型：由于我国现行CFC税制仅将居民企业作为控制主体，因此在亟需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加入包括CFC税制在内的反避税内容，从而将控制主体的类型进一步扩大到居民个人。
2、实施控制的方式：目前我国不仅采用股权控制标准，也采用实质控制标准，基本上同国际做法相接轨。但由于我国尚未对实质控制标准进行适当细化，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政府应当明确居民纳税人对外国公司的股份、资金、经营、购销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判断标准。
3、控制主体的范围：我国在对股权控制进行规定时也采用了总体标准（50%）和个体标准（10%），并且实际上综合运用了直接所有规则、间接所有跪着和推定所有规则。但同美国相比，我国CFC税制在判断所有权时，首先缺少针对自然人的推定情形，即家庭成员的归属。这主要是由于我国CFC税制尚未将居民个人纳入纳税主体而带来的缺失。其次它只考虑到中国居民股东作为控制者而出现在所有权结构中，而忽略了中国居民股东和CFC也可能会置于同一个中介方的控制之下的情形，即三角关系下的归属。为了从更客观、更真实的视角来全面地反映中国居民股东在外国公司里是否存在重大利益，我国政府亟需对这两种分散股权的方式进行规定。
4、控制时间的长短：我国不妨将成为CFC与适用CFC这两个概念化二为一，直接明确地规定外国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必须连续30日满足受控条件才构成CFC。而对于中国居民的持股时间规定，可采纳“任一时点”的要求，即只要该居民在一纳税年度中控制过CFC便可承担纳税义务。
第二，围绕纳税客体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

1、具体规定纳税所得范围：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4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已经提出“积极所得”的概念，但却没有通过更具体的条例指出“积极所得”和“瑕疵所得”的范围，或者是“合理的经营需要”的内涵。
因此我国可以综合借鉴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做法，根据所得的性质区分“积极所得”和“瑕疵所得”，并主要将消极所得和基地公司所得纳入征税范围。其中消极投资所得主要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而基地公司所得是指CFC取得的除上述消极投资所得以外的其他类型所得，主要包括基地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财产和提供劳务而产生的销售所得、服务所得、货运所得等。
2、具体明确“视同股息分配额”：我国《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0条隐藏着一个疑问，即“视同股息分配额“如何计算。其中CFC以前年度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是否也需纳入其中，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我国政府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分段计算，以外国公司满足CFC条件的时间为截点，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等若在此截点之前形成，则无需纳入；若是在之后形成，则需纳入。
在规范CFC税制的纳税主体与纳税客体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拓宽CFC税制的适用除外范围，譬如如前所述的增加规定无避税动机豁免、公开上市豁免等情形，来排除不具有延迟纳税目的的外国公司。

此外应对重复征税问题时，首先对于已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按照所得税法或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抵免。第二，对于已按视同股息分配征税后CFC作实际利润分配，将不再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第三，当居民企业股东已按视同股息分配征税，在取得CFC实际利润分配前，将其持有的CFC股权转让而取得资本利得时，应将其已负担的税收从资本利得收益应纳税款中可以扣除。
而在处理我国CFC税制同税收协定的兼容性问题时，可以效仿美国的两种做法：一、在税收协定中订入保留条款。如果采取这种做法，我国除了在将来谈判签订新税收协定时力争列入这种保留条款，另外我国还必须与已签订的税收协定的缔约国对方进行逐个重新协商谈判。二、通过法律修订程序，在CFC 税制中加入条约超越条款，明确规定虽有税收协定的规定，但是中国保留对中国居民的所得进行课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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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 为了表达简略，下文提及“受控外国公司”、“受控外国公司税制”时将以其英文缩略形式“CFC”、“CFC税制”代替。


� 美国现行联邦税法的最重要来源是1986年修正后的《国内收入法典》。只要国会颁布了新的税收法律，这一修正就被收入《国内收入法典》。自从法典在1986年被全面革新后，几乎每年都被修正。财政规章是财政部对国内收入法典的有关规定的官方说明。财政规章只是执法的解释，它们在最终公布以前，需要经过集中的审议和公众的评审。


� Webb, Nicholas C, Esq, 2011, “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orum Discusses the Current Taxation of Income Under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Regimes”, 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0(8), PP459.


� Office of Tax Policy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00, The Deferral of Income Earned Through U.S.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A Policy Study.


� 苗壮，2007：《美国公司法制度与判例》，法律出版社。


� 196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 陈新宇，2006：《为了“走出去”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宜缓行》，《涉外税务》第12期。


� Office of Tax Policy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00, The Deferral of Income Earned Through U.S.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A Policy Study.


� 同9


� 同4


� 发展至今，德法两国的CFC税制已具备自身特点，区别于美国的F分部。


� 同4


� 此处及文后提到的“美国人”，并非仅指美国的自然人。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957节（c）的规定，“美国人”这一概念包含美国居民、公民、公司、国内合伙企业、国内公司、非外国信托与遗产。


� I.R.C. §958(a) (2).


� 持股公司既可以为美国公司，也可为外国公司。


� 此处提及的“中介方”须区别于“关联方”。中介方是指那些联系被推定对象与外国公司的个人或实体，它可能为关联方，也可能为非关联方。


� I.R.C. §318.


� I.R.C. §318(a) (5) (B).


� I.R.C. §318(a) (2), (5) (E). 958(b) (2).


� I.R.C. §318(a) (2) (C), 958(b) (3). 此规则不适用于S公司。


� 通常而言，关联方包含以下三类：1.个人与其家庭成员，但排除非居民外国人；2.合伙、遗产、信托与其合伙人、受益人；3某一实体控制或被控制的对象，所谓控制，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50%的所有权。但依据《国内收入法典》的第954节（d）（3）的规定，受控外国公司的关联方是指：1.被受控外国公司控制或控制受控外国公司的个人、公司、合伙、信托、遗产等；2.同时与受控外国公司被相同的实体或个人控制的个人、公司、合伙、信托、遗产等。


� I.R.C. §318(a) (3), (5) (E), (b) (4).


� I.R.C. §957(c).


� I.R.C. §951(b). Reg. §1.951-1(g).《联邦税收法规》规定，若美国人在某一外国公司中直接、间接或被推定拥有该公司某一类别有投票权的股份不低于20%，则该美国人就将被视为拥有不低于10%的投票权。


� 《联邦税收法规》是美国财政部就《国内收入法典》进行的官方解释。


� 同6


� Ernest R. Larkins, 2004,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of U.S. Income Tax Law Inbound and Outbound Transactions, John Wiley & Sons, Inc, PP280.


� Webb, Nicholas C, Esq, 2011, “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orum Discusses the Current Taxation of Income Under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Regimes”, 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0(8), PP461.


� I.R.C §954(b) (4).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判定中国居民股东控制外国企业所在国实际税负的通知》（国税函[2009]37号）。


� I.R.C.§952(a).


� I.R.C.§954.


� I.R.C.§954(c) (1).外国个人控股公司收入不包括出口融资利息。


� I.R.C.§954(c) (2).


� I.R.C.§954(c) (2) (C), (h), (i).


� I.R.C.§954(d)(1).


� I.R.C.§954(d)(1).


� I.R.C.§954(d)(1)(B).此处未对动产转让地作出要求。


� I.R.C.§954(d)(1)(A).


� Reg. §1.954-3(a)(4).


� Reg. §1.954-3(b) (i).


� I.R.C. §954(d) (2). “分支机构”规则不仅适用于销售分支机构，还可适用于制造分支机构和采购分支机构。


� I.R.C. §954(e) (1).


� I.R.C. §954(e) (2). Reg. §1.954-4 (d).


� I.R.C. §954(g) (1).


� I.R.C. §954(g) (2).


� Rev. Rul. 2001-31, 2001-1 CB 1348.


� I.R.C. §953.


� I.R.C. §953(a).


� Reg. §1.953-2(e)-(g).


� I.R.C. §957(b).


� I.R.C. §952(a) (2).


� I.R.C. §952(a) (5), 901(j)(2)(A). Rev. Rul. 95-63, 1995-2 CB 85.


� I.R.C. §951(a) (B).


� I.R.C. §956(c)(1)(A), (2)(B), (D), (G).


� I.R.C. §956(c)(1)(B), (C). (2)(F).


� I.R.C. §956(c)(1)(C), (2)(A), (C).


� I.R.C. §956(c)(1)(D)


� E&P的英文全称为Earnings and Profits， 它代表着公司对股东进行盈余分配的经济能力。在性质上，E&P接近于公司的会计利润。


� Ernest R. Larkins, 2004,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of U.S. Income Tax Law Inbound and Outbound Transactions, John Wiley & Sons, Inc, PP279.


 


� 此处的“最后一天”有可能是纳税年度的最后一天，也可能是纳税年度中的某一天。


� I.R.C §951(a)(1).


� 笔者认为此处的美国股东未持有CFC股份的时间长短，是指外国公司在被认定为CFC后至该股东尚未满足“美国股东”标准前的这段时间。


� I.R.C §959(a).


� 在现实实践中，“消极所得”也会包括来自积极营业活动的部分所得。


� 瑕疵所得通常包括消极所得和基地公司所得。


� Webb，Nicholas C, Esq, 2011, “ 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orum Discusses the Current Taxation of Income Under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Regimes”, Tax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0(8), PP458-468.


� 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目前是法律领域最权威的工具书，也是每个法律从业者必备的工具书。它收录了超过43000条解释和3000条引文，大量法律相关的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以及5300多条单词的不同拼写方式和同义词，可以称得上是法律术语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Tax Guide. http://www/avcadvisory.com/documents/pdf/CFC.pdf


� I.R.C. §952(c) (1) (A).


� I.R.C. §952(c) (1) (C).


� I.R.C. §964(a).


� I.R.C. §964(b).


� I.R.C. §952(c) (2).


� I.R.C §954(b) (3) (A).


� 自选规则是指根据美国各州公司法成立的实体或根据外国类似于美国各州公司法的法律成立的实体为美国税法下的“公司”（per se corporations），而对于其他的商事实体，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该实体的身份类型：公司或者税务透明实体。税务透明实体若有两个或以上所有人便为合伙；若只有一个所有人则被认定为非独立于其所有人的实体，即“非独立实体”(disregarded entity，DRE)。


� I.R.C §954(b) (4).


� I.R.C §954(c) (3) (A).


� I.R.C §954(c) (3) (B).


� I.R.C §906 (a), (b) (4).


� I.R.C §902 (a), (b).


� Reg. 1. 902-1(a) (1)-(4).


� 雷超，2001：《.受控外国公司税收法律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






